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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43130《液化天然气装置和设备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设计》的第1部分。

GB/T4313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20257-1:2020《液化天然气装置和设备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设计 第1

部分:通用要求》。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两个文件之间的结构编号变化对照一览

表见附录A。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相比,存在较多技术差异,在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

直单线(丨)进行了标示。这些技术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见附录B。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删除了部分注释等资料性内容(见3.1.2、3.1.3、4.1.1.1、4.1.1.4、4.2.3.1.2、5.2.1、5.3.2.3、5.3.3、

6.7、8.4.1、10.1、10.3、11.6);
———将应用于靠泊码头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选址调查要求合并(见4.1.1.1.4);
———对K 的取值进行了补充说明(见4.2.3.2.1.2);
———增加了船对船过驳作业的操作流程、操纵要求、风险评估、检查表和过驳兼容性调查问卷实例

等可参考中国船级社《船对船过驳指南》的描述(见4.2.6.5);
———删除了环境影响评价的资料性内容(见5.3.2.3);
———删除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特点资料性内容(见5.4.1);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20438替换了IEC61508(见5.4.2.4);
———删除了动力定位资料性内容(见第6章);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23511替换了ISO19900(见6.6.1);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22724、GB/T20368替换了EN1473、NFPA59A(见8.5.1);
———删除了BOG产生的资料性内容(见10.1);
———删除了气体返回系统的资料性内容(见10.3);
———删除了铝或锌与钢或铜一同加热的资料性内容(见11.6);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19204替换了ISO16903(见11.2.1);
———引用的“ISO9606”改为“ISO9606(所有部分)”(见11.3.2);
———引用的“ISO4126”改为“ISO4126(所有部分)”(见11.4.2);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25444.1替换了IEC61892-1(见12.2.2.3);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24963替换了ISO28460(见13.4、13.5.2.3);
———引用的“ISO19904-1:2019”改为“ISO19904-1”(见16.2.1);
———用资料性引用的GB/T39155替换了ISO13174(见17.2);
———图C.2、图C.3的脚注“a”改为标引序号“5”(见附录C);
———删除了资料性附录A~附录C、附录E~附录G。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石油天然气标准化委员会(SAC/TC355)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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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液化天然气装置和设备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设计》旨在确立适用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项目

工艺、低温管道、自动控制、安全环保等专业的设计准则,目标是为浮式液化天然气(LNG)装置的设计

提供功能指南和推荐做法,以确保浮式LNG装置的设计和运行安全、环保。GB/T43130《液化天然气

装置和设备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设计》拟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通用要求。目的在于为所有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包括液化、储存、蒸发、转移和处

理液化天然气的装置)的设计和操作提供功能指南。
———第2部分:浮式接收储存气化装置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为ISO20257-1中所述的浮式接收

储存气化装置(FSRU)的设计和操作提供具体要求和指导。适用于新建和改装的FSRU。

FSRU外形类似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具有液化天然气接收、储存和再气化,以及向陆上天然气管

道输送和计量天然气的功能。目前新建的FSRU大部分都具备运输船属性,在没有FSRU租约时往往

当作运输船使用,而国际和国内标准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已经提出了全面而成熟的技术要求,所以液化

天然气运输船功能的部分不是本文件的重点,而是指向了《海上浮式装置入级规范》《散装运输液化气体

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材料与焊接规范》《海上油气处理系统规范》等标准规范。

ISO20257包括FSRU系泊在码头上时对码头的要求。国内对于液化天然气船码头已经有成熟要

求JTS165-5《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范》,为水运工程建设强制性行业标准,已经历经3次修订,目前最

新版本已经涵盖FSRU的码头设计,所以码头系泊不是本文件的重点。但考虑到FSRU有可能在全球

不同港口系泊,所以仍然保留了原则性的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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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气装置和设备 浮式液化天然气
装置的设计 第1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浮式液化天然气(LNG)装置的设计和操作提供要求和指导,包括天然气的液化、储
存、气化、输送和处理,以保障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设计和操作安全,满足环保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下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
———浮式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FLNG);
———浮式液化天然气再气化装置———浮式接收储存气化装置(FSRU)、浮式再气化装置(FRU);
———浮式储存装置(FSU)。
本文件适用于海上、近岸或码头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
本文件适用于靠泊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码头,并简要介绍了浮式液化天然气系泊概念。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和改装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
本文件不适用于:
———陆上液化天然气储存、液化和/或再气化装置/工厂,但停靠于码头的浮式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

装置和浮式液化天然气再气化装置除外;
———基于非浮式结构(如重力式结构原理)的海上液化天然气工厂;
———陆上支持设施(如支援船、拖船等)。
本文件不适用于浮式发电设施的设计,虽然本文件相关条款可用于浮式发电设施。
本文件不涵盖液化天然气作为燃料加注的部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3552 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GB/T3836.13 爆炸性环境 第13部分:设备的修理、检修、修复和改造(GB/T3836.13—2021,

IEC60079-19:2019,MOD)

GB4914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7762 硫 化 橡 胶 或 热 塑 性 橡 胶 耐 臭 氧 龟 裂 静 态 拉 伸 试 验(GB/T7762—2014,

ISO1431-1:2004,NEQ)

GB/T8423.3 石油天然气工业术语 第3部分:油气地面工程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13912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GB/T13912—2020,

ISO1461:2009,MOD)

GB15097 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一、二阶段)

GB/T19204 液化天然气的一般特性(GB/T19204—2020,ISO16903:2015,M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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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1481.2 船舶与海上技术 船舶和海上结构物上生活用水供应 第2部分:计算方法

(GB/T21481.2—2008,ISO15748-2:2002,IDT)

GB/T21714(所有部分) 雷电防护[IEC62305(所有部分)]
注:GB/T21714.1—2015 雷电防护 第1部分:总则(IEC62305-1:2010,IDT)

GB/T21714.2—2015 雷电防护 第2部分:风险管理(IEC62305-2:2010,IDT)

GB/T21714.3—2015 雷电防护 第3部分: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IEC62305-3:2010,IDT)

GB/T21714.4—2015 雷电防护 第4部分: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IEC62305-4:2010,IDT)

GB/T22189 船舶电气设备 专辑 液货船(GB/T22189—2008,IEC60092-502:1999,IDT)

GB/T22724—2022 液化天然气设备与安装 陆上装置设计

GB/T23511 石油天然气工业 海洋结构的通用要求(GB/T23511—2021,ISO19900:2019,

IDT)

GB/T24963 液化天然气设备与安装 船岸界面(GB/T24963—2019,ISO28460:2010,MOD)

GB/T25444(所有部分) 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 电气装置[ISO61892(所有部分)]
注:GB/T25444.1—2010 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 电气装置 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条件(IEC61892-1:2001,

IDT)

GB/T25444.2—2010 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 电气装置 第2部分:系统设计(IEC61892-2:2005,IDT)

GB/T25444.3—2010 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 电气装置 第3部分:设备(IEC61892-3:2007,IDT)

GB/T25444.5—2010 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 电气装置 第5部分:移动设施(IEC61892-5:2000,IDT)

GB/T25444.6—2010 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 电气装置 第6部分:安装(IEC61892-6:2007,IDT)

GB/T25444.7—2010 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设施 电气装置 第7部分:危险区域(IEC61892-7:2007,IDT)

GB/T30790(所有部分) 色漆和清漆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ISO12944(所有部

分)]
注:GB/T30790.1—2014 色漆和清漆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第1部分:总则(ISO12944-1:

1998,MOD)

GB/T30790.2—2014 色漆和清漆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第2部分:环境分类(ISO12944-2:

1998,MOD)

GB/T30790.3—2014 色漆和清漆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第3部分:设计依据(ISO12944-3:

1998,MOD)

GB/T30790.4—2014 色漆和清漆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第4部分:表面类型和表面处理

(ISO12944-4:1998,MOD)

GB/T30790.5—2014 色 漆 和 清 漆 防 护 涂 料 体 系 对 钢 结 构 的 防 腐 蚀 保 护 第5部 分:防 护 涂 料 体 系

(ISO12944-5:2007,MOD)

GB/T30790.6—2014 色漆和清漆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第6部分:实验室性能测试方法

(ISO12944-6:1998,MOD)

GB/T30790.7—2014 色漆和清漆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第7部分:涂装的实施和管理

(ISO12944-7:1998,MOD)

GB/T30790.8—2014 色漆和清漆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第8部分:新建和维护技术规格

书的制定(ISO12944-8:1998,MOD)

GB/T35989.1 石油天然气工业 海上浮式结构 第1部分:单体船、半潜式平台和深吃水立柱

式平台(GB/T35989.1—2018,ISO19904-1:2006,IDT)

GB/T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Z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JTS165-5 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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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834(所有部分) 耐火试验 建筑构件(Fire-resistancetests—Elementsofbuildingconstruc-
tion)

注:GB/T9978(所有部分)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ISO834(所有部分)]

ISO1460 金属镀层 钢铁材料的热浸镀锌涂层 用重量测定法测定单位面积重量(Metallic
coatings—Hotdipgalvanizedcoatingsonferrousmaterials—Gravimetricdeterminationofthemass

perunitarea)
注:GB/T1839—2008 钢产品镀锌层质量试验方法(ISO1460:1992,MOD)

ISO4126(所有部分) 防超压安全装置(Safetydevicesforprotectionagainstexcessivepressure)

ISO4649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利用旋转式辊筒鼓形设备进行耐磨性能的测定(Rubber,

vulcanizedorthermoplastic—Determinationofabrasionresistanceusingarotatingcylindricaldrum
device)

注:GB/T9867—200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耐磨性能的测定(旋转辊筒式磨耗机法)(ISO4649:2002,IDT)

ISO9606(所有部分) 焊工资格考试 熔焊(Qualificationtestingofwelders—Fusionwelding)

ISO9712 无损检测 无损检测人员的资格鉴定和认证(Non-destructivetesting—Qualification
andcertificationofNDTpersonnel)

注:GB/T9445—2015 无损检测 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ISO9712:2012,IDT)

ISO10497 阀门试验 耐火型试验要求(Testingofvalves—Firetype-testingrequirements)

ISO15614-1 金属材料焊接工艺规范和评定 焊接工艺评定试验 第1部分:钢的电弧焊、气焊

和镍、镍合金的电弧焊(Specificationandqualificationofweldingproceduresformetallicmaterials—

Weldingproceduretest—Part1:Arcandgasweldingofsteelsandarcweldingofnickelandnickelal-
loys)

ISO16904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 常规陆上码头LNG船舶转运臂的设计和测试(Petroleumand
naturalgasindustries—DesignandtestingofLNGmarinetransferarmsforconventionalonshoreter-
minals)

ISO19901-7 石油天然气工业 海上结构物特殊要求 第7部分:海上浮式结构和移动装置定位

系统(Petroleumandnaturalgasindustries—Specificrequirementsforoffshorestructures—Part7:

Stationkeepingsystemsforfloatingoffshorestructuresandmobileoffshoreunits)

ISO20088(所有部分) 隔热材料防低温溢出的测定(Determinationoftheresistancetocryogenic
spillageofinsulationmaterials)

ISO22899(所有部分) 被动防火材料的抗喷射火的测定(Determinationoftheresistancetojet
firesofpassivefireprotectionmaterials)

ISO23251 石油、石化和天然气工业 泄压和减压系统(Petroleum,petrochemicalandnatural

gasindustries.Pressure-relievinganddepressuringsystems)

ISO28921(所有部分) 工业阀门 低温用隔离阀门(Industrialvalves—Isolatingvalvesforlow-
temperatureapplications)

IEC60079-14 爆炸性环境(Explosiveatmospheres)
注:GB/T3836.15—2017 爆炸性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IEC60079-14:2007,MOD]

IEC60331(所有部分) 火灾条件下电缆的试验 电路完整性(Testsforelectriccablesunderfire
conditions—Circuitintegrity)

注:GB/T19216.1—2021 在火焰条件下电缆或光缆的线路完整性试验 第1部分:火焰温度不低于830℃的供

火并施加冲击振动,额定电压0.6/1kV及以下外径超过20mm电缆的试验方法(IEC60331-1:2018,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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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9216.2—2021 在火焰条件下电缆或光缆的线路完整性试验 第2部分:火焰温度不低于830℃的供

火并施加冲击振动,额定电压0.6/1kV及以下外径超过20mm电缆的试验方法(IEC60331-2:2018,IDT)

GB/T19216.3—2021 在火焰条件下电缆或光缆的线路完整性试验 第3部分:火焰温度不低于830℃的供

火并施加冲击振动,额定电压0.6/1kV及以下电缆穿在金属管中进行的试验方法(IEC60331-3:2018,IDT)

GB/T19216.11—2003 在火焰条件下电缆或光缆的线路完整性试验 第11部分:试验装置 火焰温度不低

于750℃的单独供火(IEC60331-11:1999,IDT)

GB/T19216.21—2003 在火焰条件下电缆或光缆的线路完整性试验 第21部分:试验步骤和要求 额定电

压0.6/1kV及以下电缆(IEC60331-21:1999,IDT)

GB/T19216.23—2003 在火焰条件下电缆或光缆的线路完整性试验 第23部分:试验步骤和要求 数据电

缆(IEC60331-23:1999,IDT)

GB/T19216.25—2003 在火焰条件下电缆或光缆的线路完整性试验 第25部分:试验步骤和要求 光缆

(IEC60331-25:1999,IDT)

IEC61511(所有部分) 功能安全 过程工业领域安全仪表系统(Functionalsafety—Safetyin-
strumentedsystemsfortheprocessindustrysector)

注:GB/T21109(所有部分) 过程工业领域安全仪表系统的功能安全[IEC61551(所有部分)]

IEC80005 港口公用设施连接(Utilityconnectionsinport)

EN1474-2 液化天然气装置和设备 船用输送系统的设计和试验 第2部分:输送软管的设计和

试验(Installationandequipmentforliquefiednaturalgas—Designandtestingofmarinetransfersys-
tems—Part2:Designandtestingoftransferhoses)

EN1474-3 液化天然气用设施和设备 海上传送系统的设计和试验 第3部分:近海传送系统

(Installationandequipmentforliquefiednaturalgas—Designandtestingofmarinetransfersystems—

Part3:Offshoretransfersystems)

EN13480 金属工业管道(Metallicindustrialpiping)

APIRP17B 软管的推荐规程(RecommendedPracticeforFlexiblePipe)

APIStd520 安全阀计算(Sizing,Selection,andInstallationofPressure-relievingDevicesinRe-
fineries)

APIStd521 泄压和减压系统指南(Pressure-RelievingandDepressuringSystems)

ASMEB31.3 工艺管道(ProcessPiping)

IMO 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InternationalShipandPortFacilitySecurityCode)

IMO/IGCCode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Internationalcodeforthecon-
structionandequipmentforshipscarryingliquefiedgasesinbulk)

IMO/MODUCode 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构造和设备规则(CodefortheConstructionandEquip-
mentofMobileOffshoreDrillingUnits)

IMO/SOLAS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Internationalconventionforthesafetyoflifeatsea)

OCIMF 系泊设备指南(MooringEquipmentGuidelines)

SIGTTO 石油、化学品和液化气船对船过驳指南(ShiptoShipTransferGuideforPetroleum,

ChemicalsandLiquefiedGases)

CAACAP437 海上直升机着陆区标准(Standardsforoffshorehelicopterlandingareas)

IALAO-139 离岸建(构)筑物标志(MarkingofMan-MadeOffshoreStructures)

DNVGL-OTG-18 长期近岸系泊指南(GUIDANCEFORLONG-TERMNEARSHOREMOOR-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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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8423.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 floatingLNGinstallation
一般由船体结构、天然气净化组块、气化组块和液化组块、液化天然气储存系统、烃类装卸系统、系

泊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组成的装置。
注1:船体结构也称为船体。

注2:天然气净化组块、气化组块和液化组块,包括火炬,也称为上部组块。上部组块不用于浮式储存装置。

注3:液化天然气储存系统包含液货围护系统和液货处理系统。

注4:烃类装卸系统也称为货物装卸系统,包括装卸设备和系统(如适用)。

注5:系泊系统包括码头和护舷(如适用)。

注6:其他系统,如公用设施和住宿区。

3.1.2
浮式接收储存气化装置 floatingstorageandre-gasificationunit;FSRU
能够接收、储存及气化液化天然气,并具有天然气外输能力的海上浮式装置。
[来源:GB/T8423.3—2018,5.2.3]

3.1.3
浮式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 floatingLNGproduction,storageandoffloadingunit;FLNG
将气态天然气加工成液化天然气的海上浮式装置,一般包括天然气(原料气)净化、天然气分馏、天

然气液化、产品储存和产品装船等生产单元。
[来源:GB/T8423.3—2018,5.1.8]

3.1.4
浮式储存装置 floatingstorageunit;FSU
用于储存液化天然气的浮式装置,作为液化天然气装置的组成部分可以永久或临时系泊。
注:如果对以下方面进行了评估,且得出的安全水平可以接受,则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无需改装可用于液化天然气接

收终端:

a) 系泊布置;

b) 输送系统;

c) 晃荡;

d) 与液化天然气装置其他部分间的相互影响;

e) 长期使用的可检查性。

3.1.5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LNGcarrier;LNGC
用于运载液化天然气的远洋专用船舶。
[来源:GB/T8423.3—201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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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蒸发气 boil-offgas;BOG
由于外界的热量引入以及在容器进出料过程中压力变化时的闪蒸等原因,引起液化天然气气化产

生的气体。
[来源:GB/T8423.3—2018,5.2.4]

3.1.7
边界 boundary
运营商/所有权人拥有完全控制权或独家使用权的土地或水域上的产权线。

3.1.8
船级社 classificationsociety
非政府组织,负责建立和维护船舶与海上结构物的建造和运营技术标准,认证船舶与海上结构物的

施工符合相关标准,并在舶与海上结构物运营期间进行定期调查,以确保其一直符合相关标准。

3.1.9
紧急解脱系统 emergencyreleasesystem;ERS
在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装卸过程中,当船位移接近装卸臂的包络范围边界,使装卸臂与液化天然气船

迅速脱离的装置。
[来源:GB/T8423.3—2018,5.2.11]

3.1.10
紧急切断系统 emergencyshutdown;ESD
安全有效地使整个装置或独立单元关闭,以防止事故升级的系统。

3.1.11
爆炸 explosion
非受控燃烧的爆燃事件。

3.1.12
可燃气体 flammablegas
与空气按一定比例混合后形成的可燃性气体混合物。

3.1.13
上浪 greenwater
波浪漫过甲板,引起对甲板结构的拍击和压力作用。
[来源:GB/T35989.1—2018,3.21]

3.1.14
软管 hose
波纹金属、高分子材料或塑料材质的柔性密封管。

3.1.15
上部组块 topsides
放置于支撑结构(固定或浮式的)上用来提供部分或所有平台功能的结构和设备。
注1:对于船型的浮式结构,甲板不属于上部组块。

注2:对于自升式平台,船体不属于上部组块。

注3:分开建造的甲板或模块支撑架是上部组块的一部分。

[来源:GB/T23511—2021,3.54]

3.1.16
装卸系统 transfersystem
用于装置间液体或气体的装卸和过驳,包括连接及相关安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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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7
货物围护系统 cargocontainmentsystem;CCS
用于围护货物的装置,包括主屏壁和次屏壁(如有),以及附属的绝热层和屏壁间处所,还包括必要

时用于支持这些构件的邻接结构。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LE:异常等级地震(Abnormallevelearthquake)

ALS:意外限制状态(Accidentallimitstate)

ANSI: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mericannationalstandardinstitute)

API:美国石油协会(Americanpetroleuminstitute)

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mericansocietyofmechanicalengineers)

BOG:蒸发气体(Boil-offgas)

DCS:分布式控制系统(Distributedcontrolsystem)

DEC:设计极限状态(Designextremeconditions)

DOC:设计运行工况(Designoperatingconditions)

DSC:设计生存工况(Designsurvivalconditions)

EER:紧急逃生响应(Emergencyescaperesponse)

EHS:环境、健康和安全指南(Environmental,healthandsafety)

ENVID:环境影响识别(Environmentalimpactidentification)

ESD1:1级紧急关断(Emergencyshutdownstage1)

ESD2:2级紧急关断(Emergencyshutdownstage2)

F&G:火气(Fireandgas)

FLS:疲劳极限状态(Fatiguelimitstate)

HSE:健康、安全和环境(Health、safetyandtheenvironment)

HVAC:暖通空调(Heatingventilationairconditioning)

IALA:国际航标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marineaidsandlighthouseauthority)

ICAO: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nternationalcivilassociationorganization)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electrotechnicalcommission)

IMO: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maritimeorganization)

LDAR:泄漏检测和维修(Leakdetectionandrepair)

LPG:液化石油气(Liquefiedpetroleumgas)

MODU:移动式海上钻井平台(Mobileoffshoredrillingunit)

NOx:氮氧化物(Nitrogenoxides)

OBE:正常作业地震(Operatingbasisearthquake)

OCIMF:石油公司国际海事论坛(Oilcompaniesinternationalmarineforum)

OGI:光学气体成像技术(Opticalgasimaging)

PAGA:公用广播报警系统(Publicaddressgeneralalarm)

PIANC:国际航运会议常设协会(Permanent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navigationcongresses)

PSD:工艺系统停车(Processshutdown)

QRA:定量风险评估(Quantitativeriskassessment)

RCS:受认可的船级社(Recognizedclassificationsocieties)

SECE:安全环境主要要素(Safetyenvironmentalcritical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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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S:正常使用极限状态(Serviceabilitylimitstate)

SOLAS:海上人命安全(Safetyoflifeatsea)

SOX:硫氧化物(Sulfuroxides)

SPM:单点系泊(Singlepointmooring)

SSE:安全停机地震(Safeshutdownearthquake)

STS:船对船过驳(Ship-to-ship)

TCTS:临时连接装卸系统(Temporaryconnectabletransfersystem)

TSC:拖航工况(Transitsurvivalconditions)

ULS:承载能力极限状态(Ultimatelimitstate)

UPS: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powersupply)

VOC:挥发性有机成分(Volatileorganiccomponent)

4 设计基础

4.1 选址和气象海洋条件

4.1.1 选址调查

4.1.1.1 基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位置(码头、近岸或海上),开展选址调查。

4.1.1.1.1 海底和土壤数据应包括:

a) 含海底土壤力学特征的岩土工程勘察;

b) 地质和板块构造调查;

c) 水深测量。

4.1.1.1.2 海洋气象数据至少包括:

a) 水位,包括潮汐变化;

b) 波浪,至少包括波浪高度、周期和方向;

c) 风,至少包括风速和风向;

d) 海流,至少包括海流速度和方向;

e) 极端波浪(如海啸,决堤);

f) 海水水质、浊度和温度;

g) 海生物;

h) 雪和冰;

i) 能见度;

j) 其他相关场地条件参数,如空气温度、降水量、大气压变化、雷击频率、空气的腐蚀特性。

4.1.1.1.3 针对装置触底风险的研究,应特别注意浅水和码头作业对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影响。

4.1.1.1.4 以下研究主要应用于靠泊码头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

a) 地形地貌研究,以评估液体和气体的扩散情况;

b) 码头区域的植被研究评估,尤其是要确定植被的火灾风险;

c) 识别杂散电流源研究(如高压电线、铁路产生等杂散电流源);

d) 海洋水生环境和海上通道研究;

e) 周围基础设施(如工业场地、建成区、通信设施)的调查,具体可见4.1.3;

f)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对接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航行研究,包括模拟在港口内和泊位处液化天

然气运输船的操作区域、对接通道、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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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对4.1.1.1列出的研究,应关注以下因素:
a) 周期性事件及发生频次,评估与晃荡效应、装卸可行性和连接可能性有关的可能风险;
b) 关键设备保持其正常运行功能和完整性,列出对应的设计工况;
c) 所设计的海上结构物拖航、系泊及部分完工工况。
如果工程项目需要设置防波堤,选址研究应包含防波堤的影响。

4.1.2 地震

地震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锚桩、系泊和码头、栈桥及其上部结构设施有关。地震等级的定义应

符合相关标准(如:ISO19901-2,EN1997,EN1998)。
应对场地进行特定的地震分析。应包括对地震、土壤液化、断层移动、滑坡、极端波等风险的评估。

这些调查应深入研究、审查和评估所有历史上报告的地震。
如果在场地附近发生地震断层,应进一步调查进而评估其可能的活动。在场地内或在确定土壤形

态的一段距离内,不允许出现无法确认的断层。
地震分级应与使用的规范保持一致,一般分为两个等级:
a) 正常作业地震(OBE/ELE),在该等级地震影响下,结构不宜发生破坏;
b) 安全停机地震(SSE/ALE),在该等级地震影响下,不宜造成结构完整性彻底丧失。
注:在OBE/ELE期间,结构将保留其所有后续工况的全部能力,这意味着设计使结构产生线性(或弹性)响应;在

SSE/ALE期间,该结构完整性将保持足够时间使人员疏散,这意味着该设计用于结构非线性(或塑性)响应。

4.1.3 选址评估

4.1.3.1 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应进行现场位置评估,以确保相邻开发与位置选项的适用性。码头

项目选址评估应至少包含以下因素:
a) 附近的公共设施(如住宅区、零售和休闲设施、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场馆等);
b) 工业区;
c) 交通基础设施。

4.1.3.2 码头项目选择场址后,应进行详细的场址位置评估。评估方法和范围应包括本项目所含有害

物质的清单,与本项目相邻的现有和已规划设施及其规模。宜采用如下措施:
a) 定期更新,并在发生重大修改或变更时进行更新;
b) 监控设施工厂周围的开发,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后续与本项目不兼容的其他功能开发。

4.1.3.3 除4.1.3.1与4.1.3.2要求外,海上项目选址评估还应包含航线、周围油气设施、海上风电场、养
殖设施、海底管线及国家规定的其他限制海域的影响。

4.1.4 其他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于4.1.1~4.1.3研究未涵盖的,则需进行相关研究。主要包括:
a) 当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位于敏感区域(如港口、高密度海上交通区域或敏感环境区域)时的海

上交通评估;
b) 船舶操纵性研究(如从岸边位置紧急撤离的相关研究);
c) 废水排放/水再循环研究(如冷却水入口和出口对可能的冲刷和/或海洋生物的影响)。
与海上作业相关的其他研究参见ISO19901-6。

4.2 设计准则

4.2.1 一般要求

4.2.1.1 设计寿命和项目特征

应确定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总体设计寿命。选定的设计寿命将决定坞修计划(干船坞),例如,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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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液化天然气装置需要在整个寿命期停留在作业海域,因此预计不会出现寿命期内的坞修。此外,应定

义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各个组件的设计寿命,由于检验和维护策略的原因,这些组件可能具有较低的设

计寿命。整体和各组件的设计寿命都将影响疲劳设计、检验和维护方法。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设计寿命可长于项目预期作业时间;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预期的使用计划

在其生命周期内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可能会被重新部署到不同的位置,或者被改

造成商船。

4.2.1.2 极限状态定义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及其组件的设计验证应按照极限状态进行,超过该极限状态,结构或系统不再

满足第6章~第13章规定的设计要求。此外,对于每个极限状态,水密性及静水稳性应满足7.2的

要求。
对于每种极限状态,应建立设计准则,确定适当的设计工况,建立计算模型,并利用合理的方法验证

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这些要求涵盖整个结构生命周期所有阶段,包括建造、运输、安装、运营和弃置。
以下极限状态分类应用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结构设计:
a)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ULS),通常验证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强度以抵抗极端载荷;
b)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SLS),通常用于评估结构在正常预期使用期间的性能,并验证浮式液化天

然气装置强度以抵抗操作载荷;
c) 疲劳极限状态(FLS),用于验证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强度以抵抗循环载荷的累积效应;
d) 意外极限状态(ALS),用于验证结构抵抗意外和异常载荷的能力,以及结构对于意外或异常事

件导致损坏后抵抗环境载荷的能力。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各组件设计准则及对应的极限状态见4.2.2~4.2.7的相应规定。
选择的设计工况见第6章~第13章相应规定。

4.2.1.3 设计理念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整体和各个组件设计中可采取许用应力设计法、载荷和抗力系数设计法:
a) 许用应力设计法,通过比较计算应力与许用应力以获得目标安全水平的方法,许用应力取特征

强度乘以适用的安全系数;
b) 载荷和抗力系数设计法,通过在载荷上应用载荷因子及在抗力上应用材料因子以获得目标安

全水平的方法。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整体和各个组件宜采用一致的设计理念,例如,船体可采用许用应力法设计,

上部结构采用荷载系数法设计。如使用不同的设计方法,不同的设计方法应得到具有一致安全水平的

结果。
注:由于某种经济方面的原因,从不同的设计规范中选择的看似有利的因素,以达到某种经济效益的目的,可能会

降低安全裕度,这样会产生潜在的危险或不安全因素。

4.2.1.4 质量控制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对质量进行控制,设计和建造期间的质量控制参考ISO19901-5的要求。

4.2.2 上部组块

4.2.2.1 应分析上部组块所处环境和操作中出现的极限状态工况。同时应确定材料安全系数,安全系

数受材料性能和设备功能限制影响。
4.2.2.2 上部组块设计的设计工况,应符合GB/T23511的要求。

a) 设计运行工况(DOC)或正常使用极限状态(SLS):设施上的系统和操作能够正常运行。在没

有跳车警报、安全关闭操作或者危及相关设备和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系统和操作能够启动或保

持运行。此工况适用于设施的机械和结构设计。如无相应规定,可按照1年重现期风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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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船体运动/海洋气象数据。
b) 设计极限状态(DEC)或承载能力极限状态(ULS):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上的操作和非必要系

统将停止运行,并应承受所有影响而不会造成任何损害。安全系统/屏障应保持运行,为特定

项目进行风险评估。系统和工艺装置可在恢复到工作状态后重新启动,无需任何维修或更换

(可能需要检查和/或调整)。此工况适用于设施的机械和结构设计。如果无规定相应的船体

运动/海洋气象数据可按照100年重现期极端风暴条件。
c) 拖航工况(TSC):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从船厂拖至作业海域,设施上的系统和工艺装置未运

行。运输完成后,系统和工艺装置应能够在没有任何损坏、维修或更换的情况下开始调试和/
或运行(可能需要检查和/或调整)。如果无规定相应的船体运动/海洋气象数据可按照拖航路

径10年重现期极端风暴条件。
d) 设计生存工况(DSC)或意外/异常极限状态(ALS):设备或结构允许发生一定的变形,但应保

持整体结构完整性。本工况适用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机械和结构设计。结构配置和设备

布置应确保事故工况造成的任何变形或损坏不会导致不良事件升级而损害关键安全功能。
如果无规定相应的船体运动/海洋气象数据可按照10000年重现期极端风暴条件。

4.2.3 装卸系统

4.2.3.1 环境分类

4.2.3.1.1 原则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作业地点不同,供应和接收装置应用的环境条件和响应幅值会有明显差异。
针对不同的外部环境,采用不同的装卸解决方案,即动态敏感区和非动态敏感区。

动态敏感区和非动态敏感区的概念仅适用于装卸系统的设计,不同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其余

部分。
划分动态敏感区或非动态敏感区的关键参数是海洋气象条件(风、浪)、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响应

幅算子(RAO)以及装卸系统的固有频率。动态敏感区包括非保护区和受动态响应影响较大的保护区;
然而非动态敏感区只包括保护区。

4.2.3.1.2 非动态敏感区

如果环境条件不产生较大的两船之间相对运动或不产生安装有装卸系统的FLNG的过大运动,则
装有装卸系统的区域视为装卸系统的非动态敏感区。

动态运动不会对装卸系统造成较大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无需进行疲劳分

析,可使用标准设备实现连接。
为了划分非动态敏感区的设施等级,应进行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运动分析,通过对装卸系统的预期

运动振幅、频率和加速度进行分析,以确定其对装卸系统的影响。如果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位于配备天

然或人工防波堤保护区的港口,对装卸系统设计的要求可不进行具体运动分析。如果设施位于没有天

然或人工防波堤的近岸位置,则应进行特定运动分析。
小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小型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会受到高频波的影响,可采用与动态敏感区相

关的设计方法。

4.2.3.1.3 动态敏感区

如果环境条件产生较大的两船之间相对运动或产生安装有装卸系统的FLNG的过大运动,则装有

装卸系统的区域视为装卸系统的动态敏感区,这对装卸系统设计非常重要。
在动态敏感区,装卸系统以下设计内容应计入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有效运动的影响:
a) 作业范围;
b) 连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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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动态和疲劳分析;

d) 操作程序;

e) 维护管理。

4.2.3.2 设计工况和最大许用应力

4.2.3.2.1 通则

4.2.3.2.1.1 对以下的项目阶段,装卸系统应满足不同的设计工况:

a) 建造;

b) 集成;

c) 安装:包括从船厂到作业海域的运输;

d) 作业:正常(储存、连接/解脱、维护)作业和应急响应;

e) 事故:坠物、爆炸等(如要求)。

4.2.3.2.1.2 许用应力定义如下。

a) 承压和非承压结构部件的基本许用设计应力Sd 应为以下两者中的较低值:

1) 屈服强度/1.5;

2) 对于奥氏体钢,极限抗拉强度/3;对于铁素体钢,极限抗拉强度/2.4。

b) 许用应力S=K×Sd,K 的取值见表1和表2。
注:许用应力定义遵循ISO16904。

4.2.3.2.2 非动态敏感区装卸系统

对于非动态敏感区,可忽略动态运动,只进行准静态分析,其设计准则见表1,该表列出了相关工程

阶段和设计工况下的许用应力。

表1 非动态敏感区装卸系统设计准则

项目阶段/设计工况 重现期
许用应力(S)

K×Sd
备注

建造/装船 N/Aa K=0.9 —

集成/吊装 N/Aa K=0.9 —

转运至作业海域进行安装

(TSC)
如无规定,可考虑航行海域

10年重现期风暴条件
K=1.2

满足拖航

拖航锁紧设备

在位/运行(DOC)或使用极

限状态(SLS)
如无规定,可以考虑1年重

现期风暴条件

操纵:K=0.9 见表3工况3

连接:K=0.8~1.5 见表3工况4~工况6

紧急释放:K=1.1 见表3工况7和工况8

在位/极端操作(DEC)或承

载能力极限状态(ULS)
如无规定,可以考虑100年

重现期风暴条件
K=1.2

储存在极端工况下的标准

锁紧装置见表3中的工况1

在位/意 外:破 舱 稳 性 和 停

电造成的最大允许倾角

如无规定,可考虑1年重现

期风暴条件

塑性变形:保持整体结构

完整性

发生概率高于10-4的其他

工况也宜考虑

在位/爆炸或意外

极限状态(ALS)
如无规定,可以考虑10000年

重现期风暴条件

塑性变形:保持整体结构

完整性
要考虑的场景参考第5章

  aN/A:不适用。

  在准静态分析时,不同操作模式下的许用应力应符合ISO16904的规定。装卸系统的柔性或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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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应符合EN1474-2的要求。此外,设计、制造和装配技术应符合APIRP17B的要求。

4.2.3.2.3 动态敏感区装卸系统

对于动态敏感区,不能忽略动态运动,应根据操作工况进行不同的分析,包括以下内容。

a) 装卸和储存工况下的准静态分析。

b) 卸载工况(操纵、连接和紧急情况)下的频域分析和/或时域分析。对于频域分析,需要以下

输入:

1) 根据不同航向,与环境条件相关的6/12自由度的船舶耦合幅值响应算子;因横摇运动具

有其非线性特性,应妥善处理;

2) 不同浪向的波浪谱。
对于时域分析,需要不同自由度的波浪历程序列。时域分析比频域分析准确但耗时,需要特别注意

最危险随机种子的选择。在进行时域分析时可能会出现峰值载荷/应力。极限值的确定可依据 API
RP2SK中给出的方法。此外,由于动态敏感区的动态运动不能忽略,应进行疲劳分析。

表2列出了相关的项目阶段和设计条件下许用应力。

表2 动态敏感区传输系统设计依据

项目阶段/设计工况 重现期 许用应力(S)K×Sd 备注

建造/装船 N/Ac K=0.9 —

组装/吊装 N/Ac K=0.9 —

转运至现场进行安装

(TSC)
如无规定,可考虑航行海域

10年重现期风暴条件
K=1.2

满足拖航

拖航锁紧设备

在位/运行(DOC)或使用极

限状态(SLS)
如无规定,可以考虑1年重

现期风暴条件

操纵:K=1 见表3工况5

连接:K=1~1.5 见表3工况6~工况8

紧急释放:K=1.2 见表3工况9和工况10

在位/极端操作(DEC)或承

载能力极限状态(ULS)
如无规定,可以考虑100年

重现期风暴条件
K=1.2

储存在极端工况下的标准

锁紧装置见表3中的工况1

在位/自 存 工 况(DSC)a 或

意外极限状态(ALS)
如无规定,可以考虑10000
年重现期风暴条件

K=1.5

储存在自存工况下“标准锁

紧装置”,可设置附加锁紧

装置/紧 固 件,见 表3中 工

况4

在位/意 外:破 舱 稳 性 和 停

电或意外极限状态(ALS)
如无规定,可以考虑1年重

现期风暴条件

塑性变形:保持整体结构

完整性
—

在位/爆炸或意外极限状态

(ALS)
N/A

塑性变形:保持整体结构

完整性
—

在位/疲劳或疲劳极限状态

(FLS)
疲劳工况b 设计寿命 —

  a 自存工况对应于风、浪、流等异常环境条件。
b 应提供与平均运行工况相对应的典型环境条件,以进行疲劳计算;可使用S-N 曲线进行疲劳分析。
cN/A:不适用。

  对于各种运行模式,对应的许用应力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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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运行模式下的许用应力

工况 模式 载荷组合
许用应力

K×Sd

1 储存极限 DL+WLS2+WILLe 1.2Sd

2 储存自存 DL+WLS3+WILLs 1.5Sd

3 操作 DL+WLo+WIIL 1Sd

4 连接 DL+WLo+WIIL 1Sd

5 连接 DL+FL+PL+WLo+WIIL 1Sd

6 连接 DL+FL+PL+WLo+TL+WIIL 1.5Sd

7 紧急释放 DL+WLo+WIIL 1.2Sd

8 紧急释放 DL+FL+PL+WLo+WIIL 1.2Sd

9 维护 DL+WLM +WIIL 1Sd

10 水压试验 DL+FL+PLT+WLo+WIIL 1.3Sd

  DL :结构自重;

FL :流体载荷;

PL :设计压力载荷;

PLT :试验压力载荷;

TL :温度载荷;

WLS2 :储存极限模式下的风载荷;

WLS3 :储存自存模式下的风载荷;

WLo:运行模式下的风载荷;

WLM :维护模式下的风载荷;

WIIL :波浪引起的惯性载荷;

WIILe:储存极限模式下波浪引起的惯性载荷;

WIILs:储存自存模式下波浪引起的惯性载荷。

通常情况下,连接臂位于收起位置时考虑地震载荷。如果业主希望操作或连接时考虑连接臂的地震载荷,则应

审查这些项目的载荷组合。

注1:在工况1、工况2、工况3、工况9和工况10中,结冰不包括在结构自重中。

注2:屈服和极限拉伸应力采用设计温度下ASTM材料在ASMEB31.3或ASMEIII中规定的值。经业主同意,

采用BS5500或等效材料规范确定。

  对于柔性或混合装卸方案,装卸系统的柔性部分应至少符合EN1474-2和EN1474-3的要求。此

外,设计、制造和装配技术应符合APIRP17B的要求。

4.2.4 船体

4.2.4.1 设计工况

应包含所有相关设计工况,包括但不限于:
a) 拖航和非操作工况;
b) 操作工况;
c) 自存工况;
d) 事故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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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临时阶段。

4.2.4.2 波浪载荷

极限强度分析所需的波浪载荷分析设计基础,见表4;船体疲劳强度分析所需的波浪载荷分析设计

基础,见表5。

表4 用于船体极限强度计算的波浪载荷分析设计基础

波浪参数
设计工况

拖航 操作a 自存

波浪环境 特定航线b 有义波高(Hs)及相应周期(Tp 或TZ) 作业海域特定条件f

波浪谱 Pierson-Moskowitz谱 规定的波浪谱c 规定的波浪谱c

浪向
包括所有浪向

(0°~360°)

迎浪:0°d

斜浪向:15°
斜浪向:30°e

迎浪:60%d,g

±15°:30%
±30°:10%

波浪分布 cos2 cos2 无h

  a 操作工况主要基于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过程处理能力。
b 如果需要无限制的航线,可以考虑北大西洋环境条件。
c 通常使用Jonswap谱。
d 与风向标效应的浮式装置相关。经过验证后,也可使用其他适用于自存和操作工况的浪向;对于多点分布系

泊的装置,宜包含具有相同概率的所有浪向。
e 应使用给出最高短期响应的浪向(0°、15°、30°)。
f 对于在无限航区服务的船体(全球作业),应采用北大西洋波浪散布图;在确定极限强度时,应使用100年期间

的波浪散布图;对于在特定区域作业的船体,应采用特定海域100年重现期风暴条件。
g 如果操作和自存极限状态基于特定海域的波浪散布图采用长期统计方法分析,自存工况应使用表中的浪向

分布。
h 用于上部组块分析的加速度应以cos2 波浪分布为基础。

表5 用于船体疲劳强度计算的波浪载荷分析设计基础

波浪参数
设计工况

运输 操作(现场)

波浪环境 特定航线b 特定海域c

波浪谱 Pierson-Moskowitz谱 Pierson-Moskowitz谱

浪向
包括所有浪向

(0°~360°)

迎浪60%d,e

±15°:30%
±30°:10%

(34)波浪分布a cos2 cos2

  a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应使用cos2。
b 如果需要无限制的拖航路线,可以考虑北大西洋的条件。
c 对于拟用于无限制海域(全球范围运行)的装置,应使用全球波浪散布图。对于在一个特定位置运行的装置,疲

劳评估应基于给定海域的波浪散布图。
d 与具有风向标效应的浮式装置相关。经过验证后,也可使用其他适用于自存和操作工况的浪向。对于多点系

泊的装置,宜包含具有相同概率的所有航向。
e 如果疲劳极限基于特定海域的波浪散布图采用长期统计方法分析,则宜考虑特定的浪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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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意外工况时,宜计入风险评估中规定的载荷。对于环境载荷,通常是发生频率为10000重现

期风暴条件。台风等环境条件均在上表3的储存自存设计工况内考虑。

4.2.4.3 临时阶段

在临时阶段,由于结构部分完工和/或承受不同于正常操作的载荷组合,整体结构强度通常受到限

制。应在设计期间考虑临时阶段的影响,极限状态避免超出ULS或SLS,同时评估对FLS的影响。
安装程序和施工方法的详细规划用于确保识别所有关键工况。
拖航和安装评估宜满足有资质的验船师所提出的技术要求,如海事保险验船师就此类结构的运输

提出建议或同等技术要求。

4.2.5 液化天然气液货舱

4.2.5.1 适用于液化天然气(LNG)液货舱的载荷可从以下场景中确定:

a) 建造、安装和测试;

b) 现场操作(如浮式装置操作;液化天然气装卸操作;检查和维护操作;意外情况);

c) 拖航工况(LNG液货舱未运行)。
应满足相关载荷组合的最严格工况。

4.2.5.2 与LNG液货舱试验相关的评估准则取决于围护系统类型,在IMO/IGCCode第4章第E部

分(4.21~4.26)中界定。

4.2.5.3 液化天然气储存设计时的环境载荷应包括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现场特定环境载荷,以及所

有拖航条件下的环境载荷[如交付航程和潜在重新移位的不连续航行条件(如有)]。

4.2.5.4 上部组块(如工艺设备、起重机、火炬臂、输送站等)将机械载荷转移至船体结构,在设计LNG
液货舱和相关结构时,可计入这些机械载荷,以进行强度、疲劳和振动评估。

4.2.5.5 根据7.1.4的船体设计,LNG液货舱和相关结构应满足以下极限状态和相关设计工况。

a)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ULS)。在作业海域,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运动/环境条件用于LNG液货

舱和相关结构(如液穹、气穹、泵塔、液货舱支撑座)ULS设计工况,见4.2.1的设计极端工况

(DEC,100年重现期风暴条件)。该重现期用于确定LNG液货舱内外压力、浮式液化天然气

装置加速度产生的动载荷、外部环境温度导致的温度应力、晃荡载荷、船体变形、液货舱支撑座

反力(如适用)和液货舱相关结构载荷,这些载荷组合进行设计。LNG液货舱处于正常/完好

状态(即非意外情况)采用ULS/DEC工况。与ULS相关的评估准则取决于围护系统类型,并
在IMO/IGCCode第4章第E部分(4.21~4.26)中界定。

b) 疲劳极限状态(FLS)。围护系统和相关结构[液穹、气穹、泵塔、液货舱支撑座(如有)]关键区

域的疲劳分析至少考虑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设计寿命和预期的装卸载次数。根据IMO/

IGCCode4.18.1和4.18.2,设计寿命不宜小于20年,对应于108次波浪遭遇和1000次装卸

载操作。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在其各作业海域的预期寿命宜根据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运动/
环境条件数据确定。疲劳评估准则(累积损伤或断裂力学)取决于货物围护系统类型,并在

IMO/IGCCode第4章第E部分(4.21~4.26)中界定。

c) 意外极限状态(ALS)。在作业海域,当LNG液货舱处于正常运行/完好状态时,浮式液化天

然气装置运动/环境条件用于LNG液货舱和相关结构[液穹、气穹、泵塔、液货舱支撑座(如
有)]的ALS设计工况,见4.2.1的设计自存工况(DSC,10000年重现期风暴条件)。此外,也
适用于DOC工况LNG液货舱在液货舱超压、过充、爆炸或破舱等意外工况。与ALS相关的

评估准则取决于IMO/IGCCode第4章第E部分(4.21~4.26)中界定的货物围护系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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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系泊系统

4.2.6.1 一般要求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无论是FSRU、FLNG还是FSU,通常会在整个项目寿命期间永久系泊在项

目位置(永久性或长期性系泊)。位置可以为码头(岸边和/或遮蔽水域)、近岸或海上。
能选择合适的系泊设计方案以满足特定情况下对系泊系统的功能需求,各种类型的设计方案详见

第6章。
除了用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永久性系泊系统外,还需要为临时停靠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行

短期系泊布置,以便装、卸液化天然气。
不同的系泊系统类型对应不同的设计准则要求,本文件包含的设计准则类型如下:

a) 在开阔水域永久系泊系统;

b) 在近岸或码头位置的永久系泊系统;

c) 具有特殊项目设计条件的系泊系统,包括项目寿命明显低于20年的系泊系统和/或可解脱系

泊系统;

d) 用于临时停靠的装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短期系泊系统。

4.2.6.2 开阔水域的永久系泊

整个项目周期的永久性系泊系统的设计应满足ISO19901-7的相关要求,确保浮式液化天然气装

置在开阔水域的特定位置保持不变。
这里使用“开阔水域”术语来描述系泊系统所处的位置,该位置的海洋条件可从各个方向接近,并且

不受附近海岸线、防波堤或其他因素的影响。

ISO19901-7中规定了需要考虑的极限状态和相关环境条件(重现期)。
应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定义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旁靠或串靠的短时间系泊的特

定的最大操作标准,用于对浮式LNG装置的系泊系统进行设计验证,以适用在这些操作条件下两艘船

组合的载荷。

4.2.6.3 近岸或码头的永久系泊

4.2.6.3.1 对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系泊在近岸或码头的情况,通常将选择码头系泊或栈桥系泊。
在这种情况下,系泊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结合其系泊的码头或栈桥的设计标准,包括两者受到

的相应载荷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设计时应采用ISO19901-7中规定的设计准则。但是,ISO19901-7适用于开阔水域

的系泊,如果装置系泊在码头或栈桥上,则可以假定该位置为靠岸或近岸,设计环境条件将受到当地地

形和水深以及局部环境的影响。
防波堤可以用来减少海况的影响。因此,此类近岸或限制水域的典型附加载荷应包括假潮(近岸波

浪效应)、次重力波、孤波、航行船舶的水动力效应和海啸。
除了上述直接风、浪和水流作用以及特定的近岸水动力效应外,对于系泊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以

及构成系泊系统一部分的码头或栈桥结构,还应计入温度效应、地震载荷和潜在碰撞载荷的影响。适用

时,应参照ISO19901-2的抗震设计标准。
与开阔水域的定位系泊设计相比,尽管在近岸或码头系泊设计中已经涵盖不同类型的荷载,但设计

准则(特定极限载荷重现期)仍应符合ISO19901-7的相关部分。

4.2.6.3.2 在近岸或码头位置永久系泊的系泊系统的设计应满足ISO19901-7、JTS165-5的相关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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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3.3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可能永久由两艘船组成(如FSU系泊在FSRU或FLNG旁边,FSRU
或FLNG本身系泊在码头或栈桥上)。在这种情况下,两种系泊系统的设计标准均应符合ISO19901-7
的相关部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其中一个系泊系统将承受两艘船组合上的载荷。

当码头/栈桥系泊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连接液化天然气运输船(LNGC)进行短期装卸液化天然

气时,两艘船并排系泊在码头区或栈桥上。根据确定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短期系泊的具体最大操作标

准要求,分析验证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永久系泊系统的设计。

4.2.6.4 特殊条件下系泊系统设计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行永久性系泊设计,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可采用特殊的设计条件时,应满足

ISO19901-7的相关技术要求。

a) 项目所在地受到某些不利环境事件的影响,如冰载荷或台风,可按照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在不

利事件发生前离开作业海域(系泊可解脱)的原则进行系泊系统设计。

b) 项目营运期明显低于20年。

ISO19901-7包含了这种特殊设计条件对设计准则的影响的定义。

4.2.6.5 装卸货LNGC的临时系泊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LNGC)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旁靠在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旁,浮式液化天然

气装置系泊在码头或特定的装卸码头终端设施,以便装卸液化天然气货物。
应依据实际项目情况制定靠泊极端作业环境条件及系泊系统能承受的的极限环境条件。此外,项

目操作标准应说明可用于装卸液化天然气货物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类型和尺寸范围。
船对船过驳作业的操作流程、操纵要求、风险评估、检查表和过驳兼容性调查问卷实例等可参考《船

对船过驳指南》。

4.2.7 管道工程

管道应根据公认的工业管道规范和标准进行设计。

应事先明确规定每种流体的设计工况。通常,具有类似设计条件的管道可为同一管道等级。
管道设计应包含以下因素。

a) 操作工况;

1) 正常操作工况,长期操作条件下,正常操作预期的最苛刻的压力和温度;

2) 瞬态运行工况,通常的运行工况应包括最严重的瞬态工况,如启动、停机、服役或异常运行

工况。

b) 设计条件:设计温度、设计压力。

c) 风。

d) 地震载荷(如适用)。

e) 冰雪堆积。

f) 振动。

g) 结构相对位移。

h) 船舶加速度。

i) 船体变形引起的中拱/中垂。

j) 甲板上浪载荷。

k) 管道系统设计应能承受的冲击载荷,如水锤(例如卸料管线、消防水管线、海水管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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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疲劳。

m) 支座反力(固定支架/承重支架)。

n) 腐蚀余量。

o) 偶然载荷(如爆炸、坠物)。

管道系统的设计应具有足够的柔韧性,以避免由于永久或偶然载荷的过大应力。

所有管道应得到充分的支撑和约束,防止设备受到过大振动、变形、应力或载荷。

5 健康,安全,环境

5.1 一般要求

HSE主要目标应至少关注:

a) 使潜在危险的发生可能性最小化;

b) 使事故风险和后果最小化;

c) 确保人员和所在区域的安全工作环境;

d) 使潜在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最小化。

5.2 安全环境保护屏障识别及设计要求

5.2.1 一般要求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处理的主要产品(可燃性、毒性、缺氧)的性质,与职业危害和外部危害相关的

操作条件(压力、温度)存在发生严重事故的风险,如火灾、爆炸、低温、中毒等事故(亦称重大事故)。

设计时,应采取预防和保护屏障措施以限制重大事故的发生,保护人员和环境安全。

设计应与要求的安全环境保护屏障相关联,并应遵循一定的流程。在确定安全、环境保护措施和设

计要求时,可采用以下典型工作流程:

a) 通过HAZID识别主要风险/事故(见5.4.2.2);

b) 通过HAZID的结果识别重大事故;

c) 通过蝴蝶结分析法或列表分析法识别安全环境主要要素(SECEs);

d) 形成安全环境主要因素的性能要求。

本条旨在设置保护人员免受事故短期影响的屏障。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设置旨在保护人员免受事

故长期影响和环境保护的屏障。

5.2.2 安全环境保护屏障功能

5.2.2.1 安全保护屏障应能实现以下主要功能。

a) 阻止事故升级,避免事故现场以外的人员受伤害。

b) 发生严重伤害事故时,主要承重结构强度具有能保证装置内人员安全疏散。事故区域局部结

构垮塌而不导致其他区域结构安全。

c) 保护具备抑制事故功能的重要处所安全,直到处所完成预定操作功能。

d) 保护安全区域完整,直到人员疏散完成。

e) 除初始事故发生区域外,至少保证有人的任一区域有一条逃生通道完整,直到人员逃生到装置

的安全区域。疏散完成前至少保证一条逃生通道可用。

5.2.2.2 在装置设计时,为了实现5.1中目标,需要明确安全系统具备的安全功能。将这些安全系统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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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安全和环境保护屏障,每个保护屏障都应有性能标准,以防止发生重大事故。

5.2.2.3 通常以下事件可定义为重大事故,但不限于此:

a) 装置内部工艺流程事件(如火灾、爆炸、低温释放);

b) 装置内部非工艺流程事件(如物体坠落);

c) 装置外部非环境事件(如船舶碰撞);

d) 装置外部环境事件(如地震、甲板上浪、风暴)。

5.2.3 安全和环境保护屏障定义

安全和环境保护屏障包括物理屏障和人为屏障,物理屏障系指结构、设备、系统等,含计算机软件和

硬件;人为屏障系指维护程序和活动、维修活动、应急响应计划等。这些设施的失效可能引起或者导致

重大安全事故,这些屏障设置的目的是阻止和限制重大安全事故后果。
安全和环境保护屏障的失效可能对人员安全、环境和装置产生不利影响,其失效可能升级潜在的风

险或对其他安全系统产生影响,因此保护屏障有必要设置为:

a) 物理屏障的设计应能承受火灾、爆炸、低温等任何其他识别的意外事件影响;

b) 制定、修改和维护人为屏障,以确保人们采取正确的措施来预防重大事件并限制潜在后果。

5.2.4 通用安全和环境保护屏障

以下为项目早期阶段应使用的安全和环境保护屏障:

a) 突然失效可能导致事故严重程度升级的关键设备及其辅助系统;

b) 与关键设备相关的关断阀和管道;

c) 紧急关断阀;

d) 放空/降压系统,包括放空阀、放空管道及其支撑结构;

e) 突然垮塌可能会导致事故严重程度升级,从而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或影响应急响应系统操作

的结构构件和模块支撑;

f) 船体甲板和主甲板(近岸和海上);

g) 船体(近岸和海上);

h) 设有安全系统的处所;

i) 生活区和控制室;

j) 生活区(海上)、控制室(岸上和近岸)和办公区(岸上和近岸);

k) 消防水系统和泡沫灭火系统及相关辅助系统;

l) 防火墙和防爆墙;

m) 压载系统。

5.2.5 安全和环境保护屏障识别过程

5.2.5.1 屏障识别过程中,应登记如下信息。

a) 名称。

b) 类型(如工艺设备、结构、管道)。

c) 功能。

d) 位置。

e) 性能要求,如可操作性、完整性、稳定性。这涉及屏障的最低性能,以确保屏障完成其目的,例
如结构的最低性能要求与结构在各种天气条件下的稳定性和自存能力有关。对于某些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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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需要具备多个性能要求(例如,永久有人处所应具备完整性和稳定性两个性能)。

f) 关键性。
注:屏障的关键性涉及对阻止严重伤害事故或事故升级的重要程度。例如,屏障失效可导致局部事故扩大的屏障

不如屏障失效可对整个设施产生不利影响的屏障重要。

5.2.5.2 在屏障识别时,可将设备用清单列出,并结合各种安全原理,来彻底识别屏障。应对每一项逐

个审查,并将其归类为屏障或非屏障。屏障识别可采用蝴蝶分析法,这种方法的主要分析内容为事故原

因、事故后果以及屏障阻止、控制或减轻后的事故后果。
注:有关蝴蝶分析法的详细信息,请见ISO/TS16901。

5.2.5.3 符合以下要求的措施可作为安全和环境屏障:

a) 必要的装置安全关断措施;

b) 必要的人员保护和逃生措施;

c) 必要的火灾探测、抑制和控制措施;

d) 必要的通信措施;

e) 油气处理、输送和储存所必需的保护措施。

5.2.5.4 参考ISO17776对屏障的进行识别和关键性评估。

5.2.5.5 屏障识别的详细程度应适应项目阶段(项目早期阶段与项详细目阶段)、装置的复杂性和项目

背景(如环境脆弱性、装置重复性)。

5.2.5.6 屏障识别完成后,应提交最终屏障清单和确定依据。

5.2.5.7 应在项目各个阶段更新屏障清单。

5.2.6 安全和环境保护屏障设计要求

5.2.6.1 安全和环境屏障设计要求应基于以下方面。

a) 船级要求、操作人员要求和良好工程实践。
注1:相关法规适用。

b) 识别出的应采取屏障应对的重大安全事故。

c) 屏障性能要求。

d) 屏障关键性等级。
注2:关键屏障的设计一般比非关键屏障的设计更严格,在屏障设计时根据具体情况调整风险可接受标准。

e) 危险评估结果(使用基于风险的方法)。

f) 屏障保护功能具备的持续时间。

5.2.6.2 屏障的设计要求取决于屏障的关键性和位置,以及危险事件和其发生频率。此外,屏障保护功

能持续时间不小于相关危险事件持续时间和屏障保持自身功能所需持续时间的最小值。通常,操作人

员安全逃离潜在危险环境所需时间是确定屏障保护功能持续时间的基础。

5.2.6.3 安全和环境屏障保护功能实现:

a) 本质保护(例如,在低温暴露时使用不受脆化影响的合适材料);

b) 外部保护(例如,通过设置防火墙或涂装防火涂层保护设备应对火灾事件)。

5.2.6.4 如意外事件发生后,受损屏障仍能满足其功能要求,则屏障的设置可以接受(例如,发生永久变

形但未发生泄漏的工艺设备)。

5.2.7 安全和环境保护屏障设计验证

5.2.7.1 在建造和运行阶段,应验证每个安全环境保护屏障的设计要求在建造期间得到了适当的实施,
并能够满足其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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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2 工程建造公司、业主、供应商和主管机关应对安全和环境屏障设计验证的以下内容达成一致。

a) 应验证屏障设计要求与建造一致性,亦即是否:

1) 始终进行检验检测;

2) 出示证书;

3) 进行计算。

b) 明确负责最终文件批准的机构(例如,船旗国、船级社、认可的第三方机构)。

5.3 环境因素

5.3.1 概述

本条描述了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调试和运行相关的环境因素。
本条既不旨在详尽无遗,也不旨在取代环境影响评估,而是旨在提供开发浮动液化天然气装置时需

要解决的环境问题,并提出其他建议。

5.3.2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特殊性

5.3.2.1 与陆地液化天然气设施相比,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有以下两种主要型式:

a) 船式,其特征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或船舶/驳船相似,其设计取决于作业现场环境和运输条件;

b) 液化天然气/再气化设施,其特征与陆上工厂相似。

5.3.2.2 每个环境条件取决于:

a) 船舶运营;

b) 油气作业;或

c) 上述两者同时。
因此,这些方面的管理应关注每个环境因素的最佳实践。
注:例如,危险废品管理是针对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而推进器产生的水下噪声是针对船舶的。

5.3.2.3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项目应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5.3.3 环境因素识别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进行环境因素的识别,主要包括:

a) 废气排放;

b) 废水排放(即使经过处理,仍不能满足排放入海的法规要求的废水,将被视为固体和液体垃

圾);

c) 船舶垃圾;

d) 化学品;

e) 海水排放;

f) 其他方面(照明、噪声和振动)。

5.3.4 环境设计审查

在浮式液化天然气安装项目的早期阶段,宜进行环境影响识别(ENVID)。
与HAZID审查一样,ENVID审查是一种结构化的多学科、检查表辅助的方面识别方法,能够快速

而准确地识别环境保护和法规遵从性措施,并对其有效性进行定性评估。ENVID审查侧重于与正常运

行相关的环境问题,而与危险/意外事件无关(包括在HAZID中)。

ENVID确保在编制环境影响评估的过程中识别所有已采取的控制措施,以减少项目对环境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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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并就潜在的改进机会向工程师提供一些指导。

根据项目的复杂性,该审查可与HAZID审查相结合(见5.4.2.2)。

5.3.5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环境设计要求

5.3.5.1 废气排放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废气排放源应根据其所处位置进行确定。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废气处理和排放应满足GB15097的相关技术要求。

5.3.5.2 烟囱高度

烟囱的存在与LNG应用直接相关(例如,发电、废气焚烧)。

烟囱高度的确定不应使人员和公众暴露于浓度和持续时间较大的潜在危险污染物中。该原则应匹

配设施附近的特点以及适用要求。

5.3.5.3 冷放空

由于气体在大气中的扩散,冷放空的设置尽可能减少对人员的影响,减少对火气系统的影响和减少

火灾爆炸的风险。

5.3.5.4 逸散排放

设备(例如,泵、压缩机、法兰接头)的逸散排放应通过技术手段使其最小化。

储存和处理过程中的逸散排放应进行收集和处理(例如,燃烧、焚化或由蒸汽回收系统收集)。

5.3.5.5 监测要求

5.3.5.5.1 环境监测一般由设施所在国的环境监管部门规定。

5.3.5.5.2 一般分为三个部分。

a) 排放源排放监测:应对主要排气源和主要污染物NOx、SOx、PM、COx 和/或甲烷、重金属、芳

香族化合物(BTX)实施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和年度测试(取样)。

b) 环境空气监测(可选,取决于附近居住区/生态系统和环境空气浓度要求):应对主要污染物

NOx、SO2、颗粒物、CO和/或O3、汞、苯(每日确定)进行持续监测和/或被动取样,如果浮式液

化天然气装置附近没有气象站,宜安装气象站,以便尽可能实时测量降雨量、雾度、温度和风

(如果可能,在地面以上+1m和烟囱高度)。

c) 逸散排放跟踪,每个项目应采用泄漏检测和维修(LDAR)方法,以减少逸散CH4 和 VOC排

放。宜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泄漏检测:

1) 对小型单个设备(泵、法兰、阀门等)采用探测和相关曲线法;

2) 对于手持探测器难以接近的泄漏点以及凝析油储存区和装卸区,可采用光学气体成像

(OGI)方法。

5.3.5.6 大气质量验证

大气质量验证应通过模型证明,主要包括:

a) 单端口/多端口放空扩散(或热辐射)模拟分析;

b) 同时考虑其他类型的放空(涡轮机、逸散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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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7 废水排放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废水主要有生产水,生活污水,含油污水,含有毒液体物质的污水等。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生产水的排放应满足GB4914的相关技术要求。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生活污水、含油污水、含有毒液体物质污水的排放应满足GB3552的相关

技术要求。

5.3.5.8 船舶垃圾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船舶垃圾主要有生活垃圾,生产垃圾等。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生活垃圾,生产垃圾的排放应满足GB3552的相关技术要求。

5.3.5.9 其他

照明、噪声和振动的要求应根据其所处位置进行确定。

5.4 安全注意事项

5.4.1 安全策略和理念

设计初始时应采取安全措施,特别是要优先考虑在隔离、分隔和工程安全系统。
安全理念主要包括布置安全、火灾和气体探测、紧急关断(ESD)、紧急泄压、主被动防火、冷溢出保

护、危险区划分、排放、逃救生等。

5.4.2 安全分析

5.4.2.1 通则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进行安全分析以确认设计有效性和提高整体安全水平。

5.4.2.2 HAZID分析

所有新建设施以及改建设施应进行HAZID分析。

HAZID审查应至少包括装置界区内所有工艺装置和公用设施的正常运行、维护、启动和关断。其

他项目阶段(如施工和试运行)可作为整体审查的一部分,或通过专门的会议进行分析。

5.4.2.3 HAZOP分析

所有新建设施以及设施实施设计变更部分应进行 HAZOP分析。HAZOP分析内容可参考

AQ/T3049的相关要求执行。

5.4.2.4 SIL分析

所有新建设施以及设施实施设计变更部分应进行SIL分析。SIL分析应基于保护层分析可参考

GB/T20438(所有部分)或AQ/T3054的相关要求执行。

5.4.2.5 风险登记表

项目的各个阶段应编制和维护风险登记表,以跟踪和解决安全分析期间提出的所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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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定性风险评估和定量风险评估

根据项目性质、特点和项目阶段,应选择适宜的方法进行定性风险分析。
宜开展定量风险评估以分析其对其他系统或其他设施的影响。

5.4.4 风险防范措施

5.4.4.1 主动措施

5.4.4.1.1 内部超压保护

设备应设置安全装置应对内部超压风险,包括火灾风险。
安全阀、泄压阀的排放物应引至火炬/放空系统或储罐,存在困难时宜引至安全位置排放。
若将低压和高压泄放至同一系统,应防止背压过高。若高压泄放可能引起低压泄放系统的背压过

高,可对高压和低压泄放分别设置独立的火炬放空系统。

5.4.4.1.2 紧急关断

紧急关断系统应确保检测异常后,及时安全地完成设备、系统和操作的隔离和关断。
紧急关断阀应接受火气系统、安全控制系统的自动控制,也可本地控制站或中央控制盘控制。

5.4.4.1.3 减压和放空

5.4.4.1.3.1 通则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提供减压和放空系统。
应为天然气处理系统提供减压和放空系统。应监测、控制和记录所有大气排放物。一般而言,不应

采用连续放空(见5.3)。该措施的目的是:

a) 减少升级风险;

b) 减少泄漏的影响和持续时间;

c) 避免外部辐射导致液化天然气、烃类制冷剂或盛装气体的压力容器和管道失效的风险。
应设置从控制室或其他远程位置启动或自动启动的隔离阀,将设施隔离为多个子系统,隔离阀应设

置在敏感设备处。这将使得在限制烃类气体进入的同时,实现对装置的部分单元减压。
高压设备的减压装置应能使一个或多个被保护单元的压力迅速降低。
减压装置应符合ISO23251或有足够的措施缓解QRA中已识别的风险。减压后的气体应输送至

火炬或放空系统,减压系统应能够承受减压过程中产生的低温。非可燃气体应单独排出。

5.4.4.1.3.2 火炬和放空系统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减压系统主要为火炬或放空系统。
火炬或放空系统设计时应涵盖正常和意外流量。可采用高完整性保护系统(HIPPS)降低火炬/放

空系统的流量。

5.4.4.1.3.3 火炬系统

火炬尺寸应根据到火炬的气体流量、工艺条件、周围环境最大允许辐射限值和识别的易损目标(如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供应船)以及选定的大气条件确定。

火炬总管应设置防止空气进入和回火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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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设计应注意:

a) 人员在场的可能性,允许的气体浓度和意外点燃时的热辐射水平(同时考虑吊机机操作员甲板

的热辐射水平);

b) 空中交通和海上交通方向;

c) 主风向;

d) 高等级热辐射敏感设备的存在;

e) 生活区/管理区域的距离。
火炬头和火炬上部材料应使用耐火焰冲击材料。
火炬头应配备足够数量长明灯并采用两种不同远程点火方式以保证可靠性。

5.4.4.1.3.4 放空系统

放空系统设计应符合适用行业标准、区域分类规范和等级要求。

放空系统应进行放空源识别并进行扩散计算并确定放空的安全位置。
放空系统应设置防止放空头意外点燃的灭火装置。

5.4.4.1.4 主动防火系统

液化天然气装置设置固定灭火系统的目的是限制火灾蔓延的可能性,以扑灭和/或减轻发生火灾的

后果。主动消防系统为某些特定的火灾场景提供冷却和/或灭火措施,以保护人员、设备和结构安全。
主动消防系统的设计应与火灾种类相适应,并能将所需的灭火剂介质在所需的压力下,连续时间内

输送到正确的位置。
注: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主动消防系统参考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

5.4.4.1.5 火灾和气体探测系统

火灾和气体探测系统的所有输入和输出电缆(如探测器、手动按钮、雨淋阀、消防水泵等)的耐火性

要求应符合IEC60331(所有部分)的相关技术要求。
火灾和气体探测电缆应通过两条物理上独立的路径进行分离和布线。
所有火灾和气体探测器和手动触发呼叫点应防尘、防水、耐腐蚀,在必要时应经选定的船级社批准,

且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5.4.4.1.6 通信

内部通信系统应能区分操作信息(过程控制系统)和安全信息(安全控制系统)。内部通信系统应免

受外部通信网络影响。对于有人操作的电厂,不宜内外通信系统相互联通。
设施上应配备多套互不影响的通信方式,以确保冗余。
设施应配备无线电通信系统,包括:

a) VHF无线电-配备应符合IMO/SOLAS第4章的要求;

b) 用于过程控制及安全监控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CCTV,位于中控室);

c) 用于设施内部及船岸通信的电话;

d) 用于直升机着陆/起飞操作的航空无线电(如适用);

e) 对岸卫星通信;

f) 光纤通信(如用于远程过程控制系统监控)。
应配备一套公共广播和通用报警(PAGA)系统,用于在整个设施内广播信息(语音和/或警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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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陆上部分(如有)、上部结构(所有甲板)、转塔(如有)、生活区和机舱。当噪声水平较高时,应使用视觉

警报(即频闪信号灯)代替公共广播系统。

5.4.4.2 被动措施

5.4.4.2.1 总体布置通则

总体布置应确保易燃产品源尽可能与点火源和非危险区域隔离。
每个系统的位置应根据危险性质进行分级。
总体布置应关注以下主要风险参数:

a) 处理介质的危险性质;

b) 气体扩散和爆炸;

c) 液体泄漏扩散至其他区域、火灾冲击等;

d) 造成不同区域危险升级的可能性;

e) 天气条件等。

5.4.4.2.2 设备和管路设计

设备和管路的设计压力和温度应涵盖所有预期拖拽(若有)、启动、关断、正常运行和异常情况。
设备和管路的布置应满足所有的外部约束。

5.4.4.2.3 被动防火保护

被动防火保护是提高设备发生火灾时的耐火能力。
火灾风险分析或定量风险分析结果可用于确定岸基/码头和上部组块防护类型和持续时间。
被动防火材料的选择,喷射火灾的材料应满足ISO22899(所有部分)的相关技术要求,碳氢化合物

耐火试验材料应满足ISO834的相关技术要求。

5.4.4.2.4 燃烧抑制

5.4.4.2.4.1 方法

确保火源与可燃气体源隔离,满足所适用标准要求。
根据危险区划分级别,正确选择危险区域的仪表和电气设备。

5.4.4.2.4.2 危险区域划分

危险区域的划分仅考虑发生概率足以描述为“在工厂正常或异常运行条件下很可能发生”的事件。
不适用于灾难性故障。

上部组块危险区域划分应满足APIPR505的相关技术要求。
位于海上浮式天然气液化装置甲板和上部组块上所有室外设备的非危险区设备,也应选用适用于

二类危险区的,气体组别至少为IIA、温度等级T3的设备,以将火灾风险降至最低。
当确认出现气体泄漏事故,相关设备(电气和非电气)宜立即关断,以降低火灾风险,在紧急情况下

位于敞开区域的所有电器设备和仪表应满足GB/T25444.7的要求(如火气探测装置、应急照明等)。
在危险区安装的内燃机应配备适当的保护装置(例如,设置进气和烟气排放保护装置、超速时发动

机自动跳闸装置,在进气口处监测到气体泄漏时关闭风机和切断燃料供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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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2.4.3 潜在点火源识别

燃烧设备排出的所有废气均应视为点火源。燃烧废气应在危险区域以外。必要时,排气管应进行

隔热保护。
应设计接地和防雷系统,以尽量减少因电气故障、静电荷、滞留电流和雷电放电引起的点火风险。

5.4.4.2.4.4 通风及增压

危险区需要充分通风。装置上的开敞区域,自然通风视为充分通风。

安装易燃烃处理设备封闭区域的通风要求,应满足相关标准的技术要求,例如IMO/SOLAS、

GB/T3836.13、SY/T6671或EIP15。

5.4.4.2.5 排放系统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提供排放系统,将所有设施(上部组块、船体和运输系统)和系统的排放输送

至处理、回收或处置设施。
排放系统分为开式排放和闭式排放。
危险区域排放宜与非危险区排放分开设置;不可避免时,可共用一个排放装置,但在通向装置的进

口管处应设置水封。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提供低温泄漏收集系统。
对于高压状态的低温溢流,应在潜在泄漏源位置安装喷淋防护装置。

LNG和碳氢化合物泄漏宜尽可能排入集液盘,用泡沫发生器或其他措施来进行蒸发控制。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低温流体泄漏的排放及控制应满足作业区当地法规要求。若直接排放到船

外,应避开由于排放造成危险升级的区域,如液化天然气输送、液化或再气化装置以及运输船可能停泊

的区域(如有)等。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采取特定系统或保护措施来保护关键元件防止其脆化。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可设置水幕避免低温流体从侧面排出损坏浮式装置船体。

5.4.4.2.6 低温防护

浮式液化天然气 装 置 应 进 行 低 温 风 险 分 析。低 温 保 护 材 料 的 选 择 应 满 足 GB/T19204和

ISO20088(所有部分)的相关技术要求。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上可能发生低温喷溅的区域应设置低温保护,除非其元件能够耐低温。如果

发生泄漏,宜使用低温钢或甲板覆盖物(例如,冷溢出保护材料、木材或混凝土)保护使用普通船舶用钢

的甲板区域。
低温保护系统应能承受低温流体的常压沸点温度,同时下面的钢结构温度不应低于脆化温度。

5.4.4.2.7 防爆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进行爆炸风险分析。

防爆设计考虑以下因素:

a) 预防点火;

b) 优化设备布置;

c) 优化自然或机械通风;

d) 设置泄爆板降低压力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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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脆弱区域和高风险工艺区域设置合适间距;

f) 设置物理屏障(防火/爆墙)和专门设计防爆设备。

5.4.4.2.8 船舶碰撞防护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设计应设置船舶碰撞防护装置。

5.4.4.2.9 坠物保护

在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设计中对存在潜在坠物风险的区域应设置坠物保护装置。

5.4.4.2.10 环境条件

为了保证人员安全,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设计中应能承受地震等特殊事件。

为了保证人员安全,安全关键系统的设计应基于重现期为10000年的最恶劣环境。

5.4.5 应急响应

5.4.5.1 逃生、疏散和救援

逃生、疏散和救援(EER)设备设计应满足船上最大人数、设施预期人员分布、潜在危险源和潜在升

级情景。
装置上工艺区和非工艺区应至少设有两个逃生通道至应急集合站或疏散点。端部封闭不应超过

5m。对于无人值守区域,只是维护和短期偶尔操作的区域可允许只设一条逃生通道。
逃生通道的设计应满足在任何地点发生事故时,至少有一条逃生通道随时可用,易于识别,并尽可

能安全。

逃生、疏散和救援(EER)过程中所需应急设备(应急照明、无线电通信、公共广播通用报警等)应至

少保持运行1h。
逃生、疏散和救援(EER)设施应至少能适应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设计的最大人数。

生活区域应设置主集合站。

5.4.5.2 应急响应计划

应对所有人员提供与其所承担职责相对应的应急响应培训。

应急清单的编制,应至少满足IMO/SOLAS和地方当局的相关要求。

5.5 职业健康和工业卫生注意事项

5.5.1 职业健康和工业卫生类别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职业健康和工业卫生设计,应包括:

a) 化学暴露;

b) 生物因素;

c) 生物应激;

d) 热/冷表面;

e) 对操作员的支持功能;

f) 照明;

g) 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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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噪声和振动;

i) 人机工程学和人因工程。

5.5.2 化学暴露

应对有毒或致命化学品装置进行特定设计,限制人员持续接触。
针对工作区和生活区可设置不同限值。
化学暴露限值应满足GB/T50493的相关技术要求。

5.5.3 生物因素

生物因素与项目地理位置直接相关,应符合相关的设计要求。第3类生物制剂(预防大肠杆菌、产

Vero细胞毒素菌株等)可用于以下区域:

a) 医务室;

b) 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c) 废物临时存放区;

d) 食堂;

e) 卫生设施。
宜由接受过专门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人员参与以上区域的工作。
用于处理第3类生物制剂的区域宜在紧急情况下实现完全隔绝和隔离,包括独立的通风系统,并对

工作表面进行常规消毒和灭菌。
为处理第3类生物制剂的区域提供服务的HVAC系统宜配备高效微粒空气过滤系统,以防止病原

体的生长与传播以及生物制剂的扩增。

5.5.4 热/冷表面

在工作区、走道、梯子、楼梯或其他通道不应出现温度高于60℃或低于-10℃的表面。若温度超出

该范围,则应进行人员保护(如隔热或带有警告标志的物理屏障/扶手)。

5.5.5 生活区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配备生活区。
生活区的设计和配备应能满足最大人数要求。

5.5.6 照明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配备照明系统,主要包括:

a) 正常运行照明;

b) 应急照明;

c) 逃生照明。

5.5.7 生活用水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生活用水量设置宜按照每人100L/d进行设计,应满足GB/T21481.2的相关

要求。
生活用水水质应满足GB5749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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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 噪声和振动

噪声和振动应满足GBZ188和GB12348的相关要求。

5.6 人机工程学和人因工程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宜满足GB/T22188(所有部分)的相关人机工学要求,原则如下:

a) 通过对操作界面与控制空间设计,确保管理者、操作者和维修者能够以最高的效率完成任务;

b) 设计应与自动化设备相适应,满足高效作业要求;

c) 人机界面设计布局合理,操作界面尽可能人性化;

d) 操作、维修和控制更为简便和安全。

6 系泊定位系统

6.1 一般要求

系泊定位系统的目的是使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保持在目标位置,使其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和足够

的安全裕度。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与相对大地静止的流体输送装置(水下井口、水下管道,或码头管道,视方案而

定)采用液体传输系统作业方式,其定位系统应确保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整体运动保持在流体传输系

统的限制位移范围内;船对船系泊系统应限制两船之间的相对运动,使相对运动保持在流体传输系统两

端允许的最大位移范围内。
系泊定位系统的设计取决于系泊系统类型和功能需求。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可系泊在开阔水域或近岸/近海水域。如4.2.6.2和4.2.6.3所述,这两种情况

各有典型的设计条件。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包括FSRU、FLNG、FSU等)在其整个设计寿命周期内,
通常都将永久性地系泊。

作业地点环境条件比较特殊时,如有海冰或者台风的影响,系泊系统选择可解脱式系泊方式更具有

经济性。采用该种方式时,可解脱式系泊系统的设计及采用的操作程序应确保浮式液化装置可以在恶

劣海况发生前及时和安全的完成撤离操作。

6.2 开阔水域的永久系泊

6.2.1 定位系统概念

6.2.1.1 转塔式系泊

对于开阔水域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永久系泊,如风浪流能够从不同的方向影响系泊系统,采用

单点系泊系统最适合。单点系泊系统允许船舶的风向标运动,使得环境条件引起的载荷最小。
转塔式系泊是一种常用的单点系泊系统方式,转塔通常是圆柱形结构,可以在船首船体内部布置

(内转塔),也可以布置在船体外部(外转塔)。
圆柱形转塔结构通过系泊缆固定在海床上,船舶可以通过单点轴承系统围绕其进行风向标运动。

单点轴承系统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船体结构(内转塔)连接,或与伸出船首的支撑结构(外转塔)
连接。

柔性立管用于连接转塔结构与水下设施(井口、管道终端管汇或类似设施)。液体/气体滑环作为与

转动轴承的连接枢纽,使得在风向标运动下,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上的液体/气体输送立管与海底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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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传输。

6.2.1.2 其他单点系泊形式

转塔系统是目前最常用的定位系统型式。其他各种已用于海上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单点系泊系统

型式,也可用于开阔水域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永久系泊。
塔架式软刚臂系统适用于相对较浅水域。在这种形式中,导管架型结构搭载一个机械轴承系统,并

在轴承上方布置滑环。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通过一个通常为三角形的软刚臂与单点导管架相连。软刚

臂通过系泊臂与船连接。在波浪、风和海流的作用下,船和软刚臂的布置形式可以使船舶以导管架结构

为中心进行风向标运动。

6.2.1.3 多点系泊

开阔水域下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永久系泊,如果风浪流的方向比较固定(风浪流有明显的主导方

向),则可采用多点系泊系统。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系泊在多点系泊的系泊缆之间,这些系泊缆为浮式

液化天然气装置保持定位提供足够的系泊能力。与单点系泊不同,多点系泊使船舶保持恒定的艏向。
因此,无需机械轴承系统,也无需滑环装置,因为液体/气体立管可直接连接到浮式装置上,通常连接到

船舶舷侧的立管平台上。
当LNGC与多点系泊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旁靠时,船对船连接中无论是装载还是卸载LNG,应

防止系泊缆对多点系泊旁靠外输的影响。

6.2.2 设计要求

开阔水域作业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定位系统的设计应满足ISO19901-7和GB/T35989.1中

定位系统的要求。
在给定设计条件下采用动态分析法进行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定位系统分析设计。

LNGC装载或卸载时最大允许环境条件应符合第4章要求。定位系统应能承受浮式液化天然气装

置和与其系泊在一起的LNGC的组合荷载。

6.3 近岸或码头的永久系泊

6.3.1 定位系统概念

6.3.1.1 码头或栈桥系泊

当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在近岸或码头永久作业时,可通过系泊至码头或栈桥来提供定位能力。

为码头系泊而建造的特殊结构、栈桥结构和设施是定位系统设计的一部分。
当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系泊至码头时,另一艘船舶可以旁靠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也可以在同一码

头的同侧或另一侧分别靠泊。
码头或栈桥系泊最常见的系泊配置是使用系泊缆,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系泊于码头或栈桥。倒

缆可降低船舶沿码头/栈桥的纵向运动(纵荡)幅度,横缆可降低船舶远离码头或栈桥的横向运动(横荡

和/或艏摇)幅度。当船舶接近码头或栈桥时,使用护舷来抵抗冲击载荷。
系泊缆应适应码头水位或船舶吃水的变化。
如果船舶系泊在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上,而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系泊在码头或栈桥上时,则该船舶

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之间的船对船旁靠系泊也可采用类似船对码头或栈桥的系泊布置要求。
在温和的海洋环境条件下,可以采用桩基式系泊系统代替系泊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与桩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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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方式应能适应吃水和/或水位的变化。
采用装卸臂或柔性软管进行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和相对大地静止的设施(码头或栈桥)之间的液

体/气体传输。这种传输形式也适用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和可能永久旁靠的第二艘船舶(FSU)之间

的液体/气体传输。

6.3.1.2 塔架式软刚臂系泊

如果目标作业点条件允许,风向标运动方式技术可行且具有经济优势,也可在近岸使用塔架式软刚

臂的系泊形式(见6.2.1.2)。

6.3.1.3 多点系泊

近岸可采用多点系泊(见6.2.1.3)。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在水深较浅作业地点时,采用悬链线式多

点系泊的方式适用性较差。多点系泊比较适用于温和的海洋气象条件。

6.3.2 设计要求

在码头或近岸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系泊定位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文件中的规定、建议和

准则:

a) SIGTTO:液化天然气港口和码头的选址和设计(IPno.14);

b) OCIMF:系泊设备指南;

c) EAU:海岸建筑物委员会指南———海港和水道;

d) PIANCWG145:停泊速度和护舷设计;

e) PIANCWG153:海洋石油终端设计。
对于近岸或码头永久系泊应符合ISO19901-7的相关要求。ISO19901-7并未对近岸或码头条件

下系泊系统做详细要求,其具体要求应符合DNVGL-OTG-18的要求。
应采用动态分析法论证系泊系统设计的合理性。ISO19901-7对动态分析法进行了规范指导。系

泊点布置很大程度受海洋气象条件和其他设计标准的影响。
系泊设计输入数据和所用分析方法中的不确定性应在设计中予以量化和说明。应涵盖与作业地点

相关的潜在系泊失效风险。宜根据模型试验验证计算方法。
温和海洋环境条件下,如果证明系泊缆的动态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则可采用准静态系泊分析方法。
系泊系统和液化天然气传输系统的设计应确保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相对于其系泊的结构物的运动

在传输系统允许的位移范围内,并具有足够的安全裕度。
本条规定的近海或码头条件下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主要的系泊设计要求同样适用于与浮式液化天

然气装置(FSRU或FLNG)旁靠的第二艘船舶(FSU)的永久系泊。
尽管6.3.1.1中所述码头系泊的典型系泊配置与6.5中所述的LNGC临时系泊相似,但与永久系泊

系统有着本质的不同。设计应能承受系泊缆和护舷的疲劳、老化等影响。如要满足ISO19901-7的要

求,则系泊设计需可实现按要求定期更换系泊组件。操作手册应提供相关说明。

6.3.3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紧急撤离

系泊在近岸或码头条件下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有可能位于另一个重要安全装置附近。因此选址

时有必要在风险分析中进行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事故紧急撤离必要性的论证。
如果风险分析结果有紧急撤离的必要,满足以下条件。

a) 系泊系统设计应满足紧急情况下快速撤离的要求。设置快速脱缆钩用于紧急释放系泊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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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程序应确保任何一条系泊缆不会过载且能及时断开。

b) 应制定操作程序,确保断开前合理的操作顺序———停止船上操作、断开输送系统、断开后对船

舶进行海事管控的准备。

c) 应对决定紧急撤离的条件进行监测。该监测信息应提供给负责决定紧急撤离的相关人员。

d) 应在拖船协助下紧急撤离。

6.4 特殊条件下系泊系统设计

6.4.1 可解脱系泊系统

无论是在开阔水域还是在近岸或码头条件下的永久定位系统,极端恶劣条件(如海冰或台风等)会
对设计要求产生较大影响。

根据ISO19901-7,可不考虑极端环境条件设计要求,前提是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配置了可解脱的

系泊系统(并在恶劣环境过后可重新连接),并且有相应的操作程序。
采用可解脱式系泊,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具备能够监测到实际的恶劣环境的能力,在适当时机停

止装置运行、解脱并移动至计划的安全位置。解脱时机与恶劣环境预测的准确性相关。移泊能力应与

自身推进系统和船员的配置或可用拖船的配置相关。
操作手册应明确说明系泊系统设计的环境条件阈值,确认准备解脱时的环境条件水平。
近岸或码头的缆绳系泊解脱,可采用快速脱缆钩以方便断开。应制定适当的操作程序实现可控的

断开。

可解脱系泊系统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可采用自航式设计,也可采用被拖航式设计。
可解脱系泊系统的设计应符合ISO19901-7。

6.4.2 有限项目周期的永久系泊

具有特殊项目设计条件的永久系泊详见4.2.6.4,当永久系泊系统的设计使用寿命远低于20年时,

ISO19901-7规定允许重新考虑设计标准,可采用重现期小于100年的ULS条件设计特征参数,其重现

期应通过风险评估确定,并考虑系泊系统失效的可能性。

6.5 装卸货LNGC的临时系泊

6.5.1 总则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包括FSRU、FSU及FLNG,涉及LNG卸载(输送至FSRU或FSU)或LNG
装载(从FLNG或FSU)。多种系泊布置情况如下:

a) LNGC通过船对船(旁靠或串靠)系泊到定位于海上开阔水域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上;

b) LNGC与码头或近岸位置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旁靠系泊;

c) LNGC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靠泊在同一码头,但在该码头另一侧;

d) LNGC系泊在一个单点系泊(SPM)终端上。
设计标准见4.2.6.5。

设计要求见6.5.5。

6.5.2 开阔水域的船对船系泊

开阔水域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与LNGC之间通常采用旁靠进行液化天然气传输,应满足两船的

运动,同时满足SIGTTO《石油、化学品和液化气体船对船过驳指南》的相关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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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泊缆应在LNGC和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靠泊的相邻两舷连接,最低程度减小刮蹭和磨损。应特

别关注两船的吃水变化。
当LNGC的尺度(水线以上甲板边缘的高度)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尺度差异较大时,两船之间

的相对运动会导致较大的张力变化。LNG从一艘船舶输送到另一艘船舶的装卸过程中,船舶吃水逐渐

变化,应充分考虑可能会增加的系泊缆连接点之间的垂向距离。

LNGC可以串靠系泊在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上。串靠系泊布置中,LNGC系泊在FLNG或FSU
后面,通过柔性软管(漂浮在海面或空中跨接)装卸流体。

6.5.3 近岸或码头条件下的系泊

近岸或码头条件下LNGC的系泊布置见6.5.1。
当LNGC与系泊在码头上的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旁靠系泊时,设计要求应符合6.5.2和6.5.5的

规定。

6.5.4 单点系泊终端系泊

单点系泊终端,可用于LNGC的装卸货操作。该解决方案适用于没有港口设施的陆上液化天然气

设施。

6.5.5 设计要求

LNGC临时系泊系统的设计应符合SIGTTO《石油、化学品和液化气体船对船过驳指南》和

OCIMF《系泊设备指南》的最新版本。
按照4.2.6.5要求,应在操作手册中明确规定LNGC的类型和尺度范围,以及靠泊和LNG装卸的

极限环境条件。
应进行系泊缆张力连续监测和记录,同时监测船舶相对运动。应充分监测控制解脱的环境条件。

应在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ESD控制逻辑中考虑系泊缆张力监测。
环境预报、辅助靠泊设施等操作支持系统,可用于协助靠泊和系泊作业。
由于LNGC系泊在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附近,因此LNGC应设置快速解脱系泊系统,并能够安全

可控地实现紧急解脱。

6.6 码头系泊基础设施设计

6.6.1 通则

如果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永久或半永久地系泊在码头上,则码头结构本身也会被认为是系泊系统

的一部分。
栈桥或码头、防波堤、护舷、带缆桩、系泊缆、流体传输系统、通道等设计应符合操作和安全标准。对

于码头,应使用适当的海洋结构标准,如GB/T23511、EN199X系列(欧洲规范)、BS6349或API/ACI
标准,以选择相关设计参数,确定适用的荷载,分析结构设计的合理性。该方法应满足4.2.6.3或4.2.6.5
中所述的所有设计标准。

设计荷载应包括码头结构上的直接荷载和运营过程中产生的荷载,如浮式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停泊

和系泊、LNG运输船装卸货带来的载荷、货物处理载荷、运营和维护期间使用的车辆带来的载荷。
如适用应遵循GB/T24963要求。此外,还宜考虑以下规定、建议和准则:

a) DNVGL-OTG-018:近岸系泊系统指南;

b) SIGTTO:液化天然气港口和码头的选址和设计(纳入码头设计和船岸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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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CIMF:系泊设备指南;

d) EAU:码头区结构物、海港和水道的建议;

e) PIANCWG145:停泊速度和护舷设计;

f) PIANCWG153:海洋石油终端的设计。

6.6.2 码头高程

码头面标高应根据设计水位和设计波高[包括一定的裕度(也称为气隙)]确定,以避免码头顶部结

构受波浪荷载冲击。该气隙应至少高于100年重现期的波峰0.50m。应特别关注海啸对码头高程设

计的影响。

6.6.3 海洋基础设施的防腐

钢材的腐蚀防护能通过腐蚀裕量、阴极保护、涂层或这些方法的组合来实现。应根据环境条件的类

型(仅大气、水和空气的混合物、水下)确定防腐措施。如果不同的防腐措施组合在一起,应确保它们之

间的兼容性。

6.6.4 LNG泄漏防护

在设计中,应能承受LNG泄漏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与LNG传输系统相邻的区域,应采取LNG泄

漏防护和碳钢结构脆性保护的规定,或采取其他适当措施。

LNG泄漏应远离工艺/转运区。

6.6.5 FSRU/FLNG码头供电

如果码头和FSRU/FLNG之间有公用设施供电,则电源连接应符合IEC80005的要求,具体取决

于该连接的电压水平。在电气连接处应设置安全紧急断开系统,以避免火灾风险。如果无法设置安全

紧急断开系统,则应将电气连接设置于危险区外。

6.6.6 航行辅助设施

宜采用国际航标协会(IALA)提供的关于助航设施的建议和准则。

6.6.7 应急响应和疏散路线

应对参与消防、医疗后送或污染控制的应急车辆或船舶快速进出泊位做出规定。在依靠车辆进出

的码头上,应通过栈桥和平台连接设置码头与岸端的通行通道。

应对火灾或液体泄漏的紧急逃生路线做出规定。从泊位上任何位置都宜沿逃生路线到达安全区

域。应设置两条最便于通行的独立逃生路线,可能需要配置额外的人行道和有人值守的备用船。
如果风险评估认为有必要,应使用水喷淋保护逃生路线。

从码头进入船舶应符合GB/T24963的要求。

6.7 物料和人员的转运

物料和人员的转运应确保安全,并满足监管要求。

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转运:

a) 直升机;

b) 海洋支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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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吊笼;

d) 舷梯、栈桥、引航员梯。
直升机运输根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的要求进行。同时,要按照当地海事部门的法律法规。
满足海事法规要求的浮式设施,应符合国际海事组织(IMO)关于舱室和引航员梯的要求。
注:参见IMO/SOLASII-1章3-9和IMOMSC.1/Circ.1331相关设计要求。

对于不直接受海事法规管辖的浮式装置,应符合国家政府部门的相关管理要求。
用于从船舶至浮式装置转运的起重机,应满足海上使用设计条件,同时应符合国际劳工组织(ILO)

的要求。该起重机用于人员转运时,宜考虑载人的附加设计条件。船旗国或国家主管机关可提出附加

要求。

7 船体设计

7.1 船体结构设计

7.1.1 设计通则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结构系统应能承受在运营和拖航工况期间所遭遇的所有载荷。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一旦发生结构损坏,损坏的结构(如适用,可能需要进行临时维修)应能抵抗设

计的组合工况,避免遭受失效进一步扩展、自由漂移、倾覆或沉没,且不会导致环境灾害。
设计方法应适于装置位置、操作模式,以及所有作用于装置的相关载荷,包括事故载荷。
对于现有装置改装为浮式LNG装置,应根据现有装置的现状,对新的载荷工况进行论证。

7.1.2 设计方法

船体设计可以遵循以下设计方法之一。

a) 许用应力法,通过比较计算应力与许用应力以获得目标安全水平的方法,许用应力取特征强度

或性能乘以适用的系数。

b) 载荷和抗力系数设计法,是应用载荷因子及材料因子施加载荷以得到目标安全水平的方法。
设计方法在项目中应予明确并保持一致,不同的设计方法不宜混合使用。两种方法均适用于船体

和上部组块。

7.1.3 法规和标准

应在项目开始阶段明确适用于浮式结构设计和建造的法规、标准、船级社规范和规则(以下统称为

“标准”)。
不应多种标准体系混合使用。设计过程中如果采用的标准体系多于一个,应明确各标准之间的区

别与等级,并做出恰当的决策。该决策应基于合理的工程实践,包括与负责监管的机构进行协商(如适

用)。
结构设计使用的标准应与结构建造和在线监测所使用的标准保持一致和兼容。
对于创新的结构型式,或者仅有有限使用经验或没有直接使用经验的未经证明的结构型式,应采用

恰当的方法,验证其设计安全水平不低于本文件内含的安全水平。
设计应遵循ISO19904-1中的原则。当装置挂旗时,设计应遵循挂旗国的要求。

7.1.4 船体结构的极限状态

在船体结构的设计中考虑如下几种极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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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ULS),评估船体结构在抵抗最苛刻工况时的能力;

b)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SLS),船体结构在正常使用时的性能表现,评估船体结构抵抗正常操作的

能力;

c) 疲劳极限状态(FLS),评估船体结构抵抗由周期性载荷引起的疲劳破坏能力;

d) 意外限制状态(ALS),评估船体结构抵抗偶然或非正常载荷的能力,包括结构损坏后抵抗特定

环境的能力。

7.1.5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ULS)设计工况

对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为了得到100年重现周期下最恶劣的海况影响,应建立典型的海洋环境条

件组合。

7.1.6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SLS)设计工况

船体结构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工况的定义至少考虑以下因素:

a) 影响结构部件有效性或者设备功能的不可忽略的变形;

b) 降低结构耐久性或者影响结构部件有效性的局部破坏(包括腐蚀、碰撞、磨损);

c) 引起人的不舒适感和干预人履行职责能力的过度运动、加速度、振动和噪声;

d) 超过上部组块设备有效功能范围的运动、加速度或振动(例如,横倾角和纵倾角严重影响分离

器和换热器的性能);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评估准则应基于正常使用期间的运动、变形和振动限制。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准则应由船东、设计方、对运动敏感设备的供应商或参考惯例来确定。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许用极限取决于结构型式、任务要求和结构布置。在确定这些极限状态时,设

备、机械等相关专业设计人员应提供设计输入。

7.1.7 疲劳极限状态(FLS)设计工况

设计中应包含以下周期性荷载:

a) 波浪(高周疲劳);

b) 在热点处产生明显屈服的周期性荷载(低周疲劳);

c) 风,特别是引起涡激振动(如细长结构);

d) 机械振动(如机器设备运转引起的)。

7.1.8 意外限制状态(ALS)设计工况

意外限制状态校核的主要目的是确保船体结构的设计达到以下目标。

a) 承受特定的事故或非正常事件,使得事故造成的任何破坏不影响结构整体的完整性、稳性、水
密性。

b) 遭受事故或非正常事件损坏后,在充分的时间内仍可保持足够的结构完整性(剩余强度)、稳性

和水密性,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能够完成以下活动(如适用):

1) 人员从船体结构撤离;

2) 控制船体结构的移动或运动;

3) 临时维修;

4) 消防;

5) 控制溢油(包括LNG)。
83

GB/T43130.1—2023



不同类型的事故或非正常事件发生时或发生后,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或同一方法的不同层次来评

估结构抗力。
意外限制状态设计工况可以考虑折减的极限环境条件,即1年重现期环境工况。局部结构破损状

态下的结构分析可用于事故极限状态的设计。
当非正常环境条件作为意外限制状态条件,取10000年重现期的环境工况。该环境条件应与适当

的安全因子综合考虑。

7.1.9 特定海域位置设计

船体结构强度的设计应能承受其在位或航行过程中最恶劣的工况。
如果初步设计模型显示特定海域位置的环境工况比RCS标准规定的海上航行载荷轻,则标准的船

体设计能作为基准。如果特定海域位置的环境工况更苛刻,取特定海域位置的载荷工况。当浮式装置

用于多个作业地点时,应采用最苛刻的设计准则。
典型的特定位置设计基于特定位置100年重现期的海况。无限航区航行海船的设计基于北大西洋

25年重现期的海况。
浮式装置设计可以考虑采取相应措施避免遭遇极端环境,例如临时撤离。可解脱的浮式装置(当解

脱时)应作为无限航区航行的海船进行结构评估,或者按照预先确定的拖航路径进行评估。不能解脱的

浮式装置(即永久系泊)应根据提议的拖航路径,包括船厂交付拖航行程进行结构评估。

7.1.10 货物围护载荷

船体设计中应包括货物围护载荷,例如液货储存系统中作用于船体的晃荡载荷。影响货物围护系

统设计的晃荡载荷,其相关描述见4.2.5和第8章。

7.1.11 疲劳

7.1.11.1 应根据ISO19904-1或公认的船级社推荐方法确定疲劳载荷。疲劳设计准则宜考虑到预期

的检验、维修和替换等要求。

7.1.11.2 检查的可达性影响疲劳安全因子的确定。可达性与浮式装置是否正常坞修或是否永久系泊

有关。关键结构细节的可达性受防火和低温防护覆盖的影响。

7.1.11.3 疲劳分析方法基于疲劳试验(S-N曲线)和累积损伤评估(Palmgren– Miner准则)。

7.1.11.4 在设计计算中,应包括以下影响疲劳寿命的因素:

a) 应力范围分布;

b) 结构设计细节(热点);

c) 建造和精度;

d) 腐蚀。

7.1.11.5 长期应力范围分布是疲劳分析的基础,可以通过多种方法确定。最常用的应力范围计算有以

下两种方法:

a) 确定性疲劳分析,假定长期应力范围分布基于设计规范指定的动载荷;

b) 长期应力范围分布的谱分析法。

7.1.11.6 确定性疲劳分析方法,假定长期应力范围分布服从 Weibull分布,可以根据简化的疲劳寿命

计算公式确定疲劳寿命。谱分析法的长期预报基于特定海域的波浪散布图数据计算,以此确定疲劳

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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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 砰击

如适用,则船舶艏部,包括艏部外漂、艏部舷侧和艏部船底,以及转塔和艉部的设计应能承受砰击的

作用。砰击载荷由船级社规范或等效的规程确定。

7.1.13 甲板上浪

甲板上浪表示恶劣波浪条件下的海水漫顶,并导致甲板结构、上层建筑及暴露于船体外部的设备承

受甲板上浪载荷。设计中应设法解决甲板上浪。甲板上浪载荷由船级社规范或等效的规程确定。

7.1.14 上部组块和外部载荷

安装在甲板上或附着于船体上的设备对船体的载荷应在设计中考虑。其主要载荷包括以下:

a) 上部组块;

b) 起重设备;

c) 液货传输装置;

d) 火炬臂(如适用)或透气桅;

e) 定位/系泊装置;

f) 立管(如适用);

g) 直升机平台;

h) 靠泊/护舷。

7.1.15 事故载荷

风险评估是浮式液化天然气项目设计过程中的必要步骤。风险评估将确定结构设计中的事故载

荷。载荷的量级取决于浮式装置的详细设计和布置以及浮式装置的营运区域,视具体情况而定。

结构设计中宜考虑和量化的事故载荷源于:

a) 船舶碰撞;

b) 坠物;

c) 失火;

d) 爆炸;

e) 极端天气(例如台风)。

船体设计中应设置低温泄漏应对措施。

直升机操作程序应置于指定的场所。

7.2 稳性和水密完整性

7.2.1 一般要求

关于船体稳性校核准则、倾斜试验、载重线、水密、风雨密的相关技术要求,应满足船级社规范、国家

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和IMO(如IMO/IGCCode,IMO/MODUCode)相关法规的要求。

如果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或船体长期作业于天然良港或遮蔽水域,船体稳性相关技术要求可适当

放宽,但应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

对甲板、甲板室、门、通风口等稳性和水密性的要求应满足船旗国和国家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在每次拖航前都应进行稳性校核,并取得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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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稳性

在役和临时阶段,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均应具有足够的稳性。稳性评估应包括完整稳性和破损

稳性。
对于完整稳性,应满足IMO/IGCCode的相关规定。
在进行稳性校核时,应涵盖有关的不利影响,包括:

a) 环境情况,如风、浪(包括甲板上浪影响)、雪和冰的累积,以及适用的不利情况(包括船东特定

的要求);

b) 刚体运动;

c) 货舱和压载舱的自由液面效应;

d) 边界耦合,如系泊系统和立管系统。
应能承受船体意外破损的影响和后果。
如IMO法规和船级社规范所述,一舱或多舱渗透或浸水所造成的破损结果,应根据稳性、强度和对

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
进水点的位置是稳性评估的关键。

7.2.3 水密和风雨密完整性

船体应划分若干舱室,以满足强度和稳性的要求,并尽量减少破损后果、污染风险和船体倾覆风险。
对水密和风雨密完整性的要求应满足IMO的相关规定。
宜尽量减少水密结构部件的开口数量。当通道、管线、通风、电缆、海水进水口(航运箱)等需要贯穿

时,应做出合理布局,确保通过适当的设计来保持结构的水密完整性,以应对在使用和破损后可能发生

的压力和其他作用效应(包括波浪冲击效应)。应布置关闭装置及其控制单元、指示器、执行机构、电源

等,使得即使在破损的情况下水密关闭装置也能有效工作。
在破损状态下,水线以上的开口可能受到波浪作用和/或由于浮式装置的动态响应而引起水线面变

化。这样的开口应该是风雨密的。
当管道经过一个以上的水密分隔区或管道属于破损的范围时,应作出合理的结构布置,以确保破损

时不发生浸水。

8 LNG储存

8.1 通则

本章仅针对LNG储存系统。不涉及其他种类产品(如LPG或凝析油)储存的相关要求。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中的LNG围护系统应符合IMO/IGCCode第4章的要求。液货舱的监控系

统应符合IMO/IGCCode第13章的要求。LNG储存的功能要求应包括以下具体关键参数:

a) LNG储存将设计为在特定地点长时间运行,而IMO/IGCCode仅规定LNG运输船运行时间

为20年[遭遇108 次波浪和1000次热循环(如装卸操作次数)];

b) 在船体结构设计中考虑上部组块的荷载(如振动、质量和加速度等),LNG储存设计可能涉及;

c) LNG液货舱将在中间装载液位下运行;

d) 在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和LNG储存系统的设计和运行考虑BOG处理(如设计压力和静蒸发

率);

e) LNG液货舱接收多种LNG混合物,可能会出现分层或翻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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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其他LNG液货舱正常运行时,可对其中一个LNG液货舱进行调试或停运;当LNG液货舱处

于停运状态,可对其内装置进行维修。

8.2 晃荡载荷

8.2.1 中间装载液位:FSRU/FLNG运营工况

8.2.1.1 FLNG/FSRU在整个装载液位范围内运营,应能承受由液货舱内液货运动引起的晃荡载荷。

8.2.1.2 与LNG运输船的液货舱通常保持低或高装载液位相比,中间装载液位的晃荡现象更为严重。

该现象适用于棱柱形液货舱和球形罐,这是由液舱内流动现象的变化,以及海上遭遇主波浪周期时不利

的晃动共振周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船舶的横摇共振周期造成的。

8.2.1.3 液体晃荡造成的结构设计难点包括:

a) 对液货舱围壁的晃荡冲击;

b) 对液货舱内部结构的晃荡冲击,如大规格水平桁和纵桁;

c) 流体阻力对液货舱内部结构的影响,如泵塔和大规格水平桁/纵桁。

8.2.1.4 用于评估围护系统和船体结构的晃荡载荷应基于实验模型测试。对于内部结构,可使用数值

模拟。

8.2.1.5 用于实验研究和数值研究的船舶运动应使用经过验证的船舶运动分析程序(水池试验和数值

模拟)来确定。船舶运动分析应在实际的浮式装置几何结构上进行,包括由其载荷条件和系泊特征引起

的水动力特性。

8.2.1.6 设计晃荡荷载应基于与实际浮式装置相关的长期荷载分布,同时考虑其运营概况。浮式装置

的运营概况应包括:

a) 该区域的环境数据,包括对风浪和主要涌浪分量的有效波高(Hs)、波浪周期(Tp或Tz)、浪向、

波浪谱特征的描述;

b) 所有液货舱的装卸顺序;

c) 浮式装置平衡位置的分布(首向分析)。

8.2.1.7 应针对结构的每种失效模式确定设计晃荡荷载,这些失效模式应根据结构响应分析进行识别

和表征,确定结构强度性能的影响因素包括:

a) 沿结构厚度方向的温度变化;

b) 基于晃荡动荷载的动态响应效应。

8.2.1.8 结构评估宜结合失效概率和结果。结果及其相关概率应通过综合失效分析来确定。

8.2.1.9 为了保证结构的完整性,宜进行适当的结构加强来满足每种失效模式要求的失效概率。为了

进一步降低失效概率,应采取措施减少晃荡的影响,如进行首向控制或操作限制。

8.2.2 中间装载液位:货物转运工况(STS)

不只是FLNG/FSRU,还有转运货物的穿梭船,均在各种装载液位下运行。这些LNG运输船也可

能遭遇晃荡风险,减少风险的程序和措施应符合各穿梭船的船级社和船旗国的要求。

应基于各种可操作性准则,如天气限制(波浪,风速)、拖船操纵性、转运限制(浮式装置和穿梭船之

间的相对运动和距离、系泊缆载荷、护舷载荷、转运系统操作范围等)和穿梭船内部的晃荡载荷来进行

STS转运操作的可行性研究,以评估其停工期。可行性研究应作为确定浮式装置LNG液货舱正常装

载液位及其潜在的扩展装载液位附加缓冲量的输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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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蒸发气处理

应进行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BOG处理系统设计计算,主要考虑液货舱卸载工况和装载工况,用于

设计相关设备。应根据现场特定环境条件计算货物围护系统在热稳定状态下以及瞬态条件下的热效

率。在LNG储存系统设计压力选择时,宜保留一定的BOG处理灵活性。

8.4 防翻滚管理

8.4.1 一般性规定

“翻滚”是指由于不同密度和成分的LNG层自发混合而突然释放大量LNG蒸发气的现象。只有

在舱内产生分层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翻滚可能会造成超压,从而导致液货舱的损坏或失效。应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上述翻滚现象,从而降

低排放量。如安全需要,泄放装置的泄放量应满足翻滚工况要求。

产生LNG分层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a) 不同密度和成分的LNG在液货舱内可形成两个稳定的分层,通常是由于液货舱装载的LNG
与舱内已经储存的液体不正确混合造成的。FSU或FSRU中可能会出现不同来源的LNG
分层。

b) 当LNG中含有大量氮气时(大于1%),会形成氮气诱导的自动分层。然而,大多数LNG工厂

生产的LNG含氮量明显低于1%。即使是FLNG,也不太可能发生这种自动分层。

8.4.2 检测和预防

8.4.2.1 分层可通过以下方式检测:

a) 蒸发量发生显著降低(低于正常值约10%)应视为分层警告;

b) 通过精确仪器测量整个液柱的温度和/或密度;

c) 如果项目已识别出存在分层风险,应由运营方监控分层。

8.4.2.2 分层可通过以下方式预防:

a) 使用顶部和底部填充程序混合不同密度的LNG;

b) 通过喷嘴或其他混合装置对液货舱存量进行再循环;

c) 将FLNG生产的LNG中氮含量限制在1%以内。

8.4.2.3 如已经产生分层,可采取以下措施避免发生翻滚。

a) 如果可以,将液体从液货舱转移到另一个液货舱。

b) 通过喷嘴、顶部进料管线或其他混合装置使舱内物质循环。对FSU以及FSRU,至少有一个

液货舱宜设置顶部和底部进料,具备LNG再循环能力。

8.5 LNG储存排放系统

8.5.1 一般要求

液货舱的排放系统应符合IMO/IGCCode第8章的要求。排放系统还应参考陆上储存规范。参

见GB/T22724、GB/T20368相关内容。

8.5.2 压力泄放系统

8.5.2.1 IMO/IGCCode确定液货舱用于超压保护的LNG泄压阀尺寸时,主要考虑两种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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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满载液货舱的火灾暴露;

b) 惰性气体系统引起的超压(如适用)。

8.5.2.2 对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液货舱泄压阀的泄放气体流量可根据不同工况中组合的不同事件

来确定。超压保护事件包括:

a) 在满载条件和最高环境空气温度下液货舱蒸发率;

b) 液货舱在以最大流量充装过程中由于活塞效应产生的蒸气排量;

c) 液货舱充装过程中通过LNG管道的漏热;

d) 充装期间,液货舱内发生LNG闪蒸;

e) 由于舱内泵以内循环运行时产生的蒸气;

f) 根据场地位置的大气压压降;

g) 翻滚(如适用);

h) 一个或多个液货舱外部火灾,参考IMO/IGCCode;

i) 最小泄压能力;

j) 热气体/真空破坏阀系统的操作异常(如适用);

k) 末端闪蒸罐操作异常(如适用);

l) 操作异常:蒸发气压缩机的入口回流(如适用)。

8.5.2.3 可能事件组合为用以泄压阀选型的不同工况。组合工况包括:

a) 液货舱充装;

b) 液货舱充装及误操作;

c) 舱内泵内循环;

d) 液货舱外部火灾;

e) 液货舱翻滚(如适用)。

8.5.2.4 所有的事件以及相关的组合工况,均宜通过风险识别分析(HAZID)进行确认。

8.5.3 真空泄放系统

8.5.3.1 在LNG运输船上,液货舱的泄压阀也是真空泄放阀(双功能)。IMO/IGCCode给出了一种事

件的真空泄放阀选型,该事件的气体流量至少等于货舱的最大货物排放率。对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
用于液货舱真空泄放阀设计的泄放气体流量可根据工况中不同事件组合而成。真空保护事件包括:

a) 以输出泵最大速率提取LNG;

b) 根据场地位置的大气压升压;

c) 在最大闪蒸/蒸发气压缩机吸入流量下的蒸发气提取(如适用);

d) 由于充装过冷液体导致的蒸发气空间压力降低(如适用)。

8.5.3.2 可能事件组合为用以真空阀选型的不同工况。组合工况包括:

a) 液货舱外输;

b) 有压缩机运行的液货舱。

8.5.3.3 所有的事件以及相关的组合工况,均宜通过风险识别分析(HAZID)进行确认。

9 LNG装卸系统

9.1 一般要求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将LNG输送到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中或反向输送,在输送过程中,应确保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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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稳定,LNG装卸操作安全可靠。LNG装卸系统应满足如下功能要求。

a) 在海洋作业条件下(如风、雨、冰、极端海况、温度变化等),保持稳定连接到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管汇上。

b) 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管汇连接后,在输送过程中无需外界帮助可保持连接稳定。

c) 连接后可随船舶进行6自由度的相对运动。

d) 预冷操作开始到装载作业结束期间,可通过装卸系统将LNG从一端输送至另一端。

e) 按照SIGTTO导则设定装卸过程中连接到管汇的载荷限制。

f) 应符合ISO16904,EN1474-2和EN1474-3规定的流速、最大压降及安装工艺要求。

g) 在空载或特殊操作条件(如覆冰)下,连接处可解脱。

h) 在所有操作包络线内,均不会与任何设备发生碰撞。

i) 在储存状态下无需提供额外的动力,且能随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共同承受极限环境条件。

j) 在紧急解脱时,应确保和周边设备及设施无碰撞风险,且系统内无LNG传输,设计中应防止

瞬态流影响并确保设备间的隔离。极端作业条件下,LNG装卸系统在空/满载工况下均可回

收至存放位置。

k) 在正常脱离前或紧急解脱后,装卸系统操作后应将系统内天然气排净。

l) 传输系统应进行电绝缘处理,避免连接单元间产生电势差形成电流。
装卸系统中的天然气排净操作,应通过合理的操作程序实现。

9.2 装卸系统设计

9.2.1 装卸系统设计应符合ISO16904,EN1474-2和EN1474-3的规定。装卸管路磨损和老化应符

合GB/T7762和ISO4649的规定。

9.2.2 装卸系统的操作区域应包括:正常装卸允许的相对运动区域、紧急关断范围和紧急解脱区域。

9.2.3 正常装卸允许的相对运动范围,在设计中包括下列区域:

a) 安全工作区域:正常装卸允许的相对运动范围;

b) 紧急关断区域:达到此区域将启动ESD1停止装卸,一旦超出安全工作区域即进入紧急关断

区域;

c) 紧急断开区域:达到此区域将启动ESD2断开ERS装置,一旦超出紧急关断区域即进入紧急

断开区域。

9.2.4 装卸系统的设计方案应符合附录C的规定。

9.2.5 非动态敏感区域的装卸系统操作范围,最大操作范围应适应:

a)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船体几何尺寸范围;

b) 不同装载条件(空载到满载)下,浮式装置的吃水变化;

c) 在要求的可操作条件(包括风浪流引起的相对运动及漂移)系泊布置类型。
连接定位线的管汇连接口的预安装位置宜操作范围尺寸。根据安装情况,通常考虑±0.5m的尺寸

精度。

9.2.6 动态敏感区域的装卸系统操作范围,静态范围应适应:

a)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船体几何尺寸范围;

b) 不同装载条件(空载到满载)下,浮式装置的吃水变化。
连接定位线的管汇连接口的预安装位置宜考虑操作范围尺寸。根据安装情况,通常考虑±0.5m的

尺寸精度。
极限运动范围应通过将三个维度上的最大相对运动与静态范围的叠加。最大相对运动是旁靠系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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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每个浮式装置的横荡、纵荡、升沉、横摇、纵摇和艏摇运动产生的。
极限运动范围可根据不同相对静态位置计算最大相对运动值来确定。极限操作范围的确定应满足

海浪、流和风的三个维度上系泊形式。

9.2.7 LNG装卸系统设计基础和准则符合附录C的规定。

10 蒸发气处理和回收

10.1 通则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设置BOG回收设施,设施应适用于所有操作模式和LNG组成,以维持

LNG液货舱气相空间压力在操作范围内。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设计应确保不会引起BOG的连续排放至火炬。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采用带压LNG液货舱时,装置不会出现连续火炬泄放和放空时可不设置

BOG回收装置。

BOG处理方式包括再液化,用作燃料气,返回LNGC(或FSRU、FSU),再压缩为燃料气或原料气。
燃烧/放空作为最终的处理方式。

BOG回收装置一般包括:

a) BOG收集管道;

b) 与LNGC连接的双向气体输送系统;

c) BOG压缩机;

d) 蒸发气回收系统,见10.4;

e) 超压保护仪表、安全措施和泄放系统。

10.2 蒸发气收集系统

该系统的设计应确保在正常运行期间,无低温气体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该系统的设计应至少满足以下BOG处理要求:

a) 液货舱和所有储存LNG的设施产生的BOG;

b) LNG管道和储存LNG设备的排气系统;

c) LNG运输船装卸操作时产生的BOG。

BOG收集系统的管道设计应遵循第11章定义的相关计算规则,蒸发气的温度可能接近或低于-
160℃,BOG收集系统管线的材料应具有耐受低温特性。

若BOG收集系统和天然气系统中出现不同压力级别,应采取措施进行隔离。
所有主管道或火炬分液罐上游火炬管道(如有)的排净阀门应设置在管线低点,同排净系统相连。

连接至排净系统的排净阀门应安装在所有主管线或火炬分液罐火炬管线(如有)的低点。各储罐和

BOG收集系统之间宜设置适当的阀门和仪表,以实现单个储罐的隔离。

BOG收集系统管道设计和安全阀选型应符合GB/T22724—2022附录D中所定义的各种参比

流量。

10.3 气体返回系统

气体返回系统应具备将气体从储罐输送至LNGC或反向输送的功能,以补偿卸载或装载过程中液

体体积置换量,并收集LNGC靠泊至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时产生的BOG。
当返气需增压时,可以设置鼓风机或增压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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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返回系统的管道设计要求同10.2。

10.4 蒸发气回收

BOG回收方式主要为:

a) 再液化;

b) 再冷凝后气化外输;

c) 用作燃料气;

d) 加压后送至天然气管网或返回作为原料气;

e) 利用LNG储罐设计压力在临时性储存在LNG储罐。

FLNG中,BOG通常被加压后用作燃料气;FSRU中,通常将加压后的BOG与天然气混合外输,或
者送至气体燃烧装置中燃烧。在气体燃烧装置中燃烧仅在没有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时使用,不应作为

首选的解决方案,也不可作为正常操作的推荐设计。

FSU通常需要通过陆上设施进行BOG回收和处理。

10.5 BOG压缩机

BOG压缩机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设置下游安全泄压设施,以避免超过下游设备的设计压力;

b) 设置手动或自动停车功能,以便在发生严重损坏时将其隔离。
在气体压缩机任何可能超压的位置(如曲轴箱)设置满足要求的泄放设备;
放空口引至安全区域。

10.6 火炬/放空

火炬/放空要求见5.4.4.1.3。

11 低温管道

11.1 总则

本章规定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气体处理、气化和液化相关的低温管道要求。

11.2 管道组件

11.2.1 应根据使用条件选择制造管道和管附件的材料。具体例子参见 GB/T19204。材料选择应

包括:

a) 与LNG接触的材料;

b) 因LNG泄漏或溢出而意外接触LNG的材料。

11.2.2 针对11.2.1a),材料应具有耐低温性能,不会因为LNG的低温特性导致材料的脆性风险。针

对11.2.1b),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见第5章),应采取使用耐低温材料,或使用适当的材料进行绝热等

相关预防措施。
为改进耐火工艺,对于泄漏的烃类物质积聚并着火的区域,暴露于火焰或热辐射工况下的管道应确

保耐火性能,不宜使用熔点低于钢的材料。

11.2.3 对于LNG管道或低温气态管道的布置应适应:

a) 由于冷缩引起的形变、活动部件卡住、安装偏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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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不能避免与空气接触的部件结冰(被冰覆盖),则管支架计算时应能承受冰荷载。

11.2.4 当需要人员进行设备的内部检查或维修时,应对连接管道进行隔离。管道隔离可选用可移除

短管或盲板。

11.3 管道

11.3.1 一般要求

管道设计应满足EN13480、ASMEB31.3或等同的相关技术要求。

应明确标明上部组块和船体区域之间的管道接口,仔细检查并确保设计条件的兼容性。

11.3.2 管道连接

管道之间的焊接接头应符合下列规范:

a) 只能使用经批准和认可的填充金属;

b) 按照ISO15614-1的程序进行焊接;

c) 使用符合ISO9606(所有部分)的焊工和/或操作员;

d) 根据ISO9712在焊接前、中和后进行检查。

不同管道材料的焊接应特别小心,特别是不同的膨胀系数引起的热应力和电化学腐蚀。
法兰接头是潜在的泄漏源,因此应减少法兰使用数量。对于低温应用如果使用这些类型的连接,在

紧固螺栓时应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防止冷却期间的泄漏(例如螺栓预张紧,弹簧垫圈)。
法兰和垫片应符合公认的标准,与管道设计规范兼容。

11.3.3 管道支架

支架设计应允许管道因热胀冷缩或应力不超过允许的应力移动,并应防止在管道支撑或悬挂的结

构之间出现冷桥。

支架和相关管道的设计应符合4.2.7中的要求。

11.3.4 冷缩补偿

所有管道系统应按照相关管道规范进行应力分析。应采取膨胀弯等措施,以吸收温度变化引起的

管道轴向尺寸变化。
不宜使用波纹管膨胀节。

应防止小支管由于外部附加荷载的作用而导致的薄壁主管破裂或屈曲。

11.3.5 海上构造物之间位移差

所有管道系统设计应满足海上构造物之间位移的差异。海上构造物在正常操作条件下有活动冗

余,管道柔性设计中,应能承受在风、浪、流条件下的结构变形,以及极端环境、地震导致的结构位移。

11.4 阀门

11.4.1 一般要求

11.4.1.1 阀门的设计、制造和测试应遵循规范和标准,如API/ANSI标准或ISO28921(所有部分)。

并考虑以下因素:

a) 低温阀门应能在结冰的情况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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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低温管系中不宜使用分体式阀;

c) 安装在低温烃类介质和有毒介质系统中的阀门两端宜采用对焊;

d) 低温和高温焊接阀门宜可在线维护;

e) 烃类介质阀门防火要求应满足ISO10497的相关技术要求。

11.4.1.2 为减少泄漏风险,应限制阀门使用数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管道和设备系统的分段减压要求;

b) 对LNG或任何危险流体源或特定设备或储罐进行安全隔离;

c) 限制LNG或其他危险液体的泄漏溢出量。

11.4.1.3 设备的紧急关断阀(ESD)应尽可能靠近设备。ESD阀不应作为过程控制系统的一部分使用。

ESD阀应为具有气动或液压执行机构的故障安全型。优先选用故障安全型弹簧复位执行器。但如果

不能使用这种类型,则应提供能够满足3次关断操作的就地储能罐。如果ESD阀不是故障安全型,执
行机构和裸露的连接装置和电缆应防火(例如,在实施 ESD所需的时间内,温度为1100 ℃,见

5.4.4.1.2)。

11.4.1.4 ESD阀门行程时间应与危险评估期间的假设相一致(见第5章)。设计人员应确保由于ESD
阀关闭引起的水锤效应被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如储罐或设备管嘴上的水锤(水击)。

11.4.1.5 低温延长阀盖阀门的安装应保证阀杆位置垂直向上或在垂直45°范围内。如果阀杆安装角度

超出上述范围,在安装前应进行验证和测试,确保阀门不会出现任何泄漏或卡涩。该要求不适用于小口

径仪表隔离阀。

11.4.2 安全阀

安全阀通常不包保冷层。
安全阀的选型计算应满足ISO4126(所有部分)、APIStd520和APIStd521的相关技术要求。
应在可能形成密闭的设备、管道和软管等设置热安全阀,防止密闭其中的LNG或其他轻烃液体由

于环境热量输入而超压。在最高环境温度下(包括太阳辐射热)流体压力可能超过设计压力时,至少在

以下位置设置热安全阀:

a) 工艺装置中含有液体的管道或设备;

b) 能够被隔离的管道或设备,尤其两阀之间存在堵塞的LNG、低温气体或液化烃等介质可能使

压力超过管道设计压力风险的管段。
安全阀的排放要求见5.4.4.1.1。
当安全阀可以与其保护的设备和/或系统隔离时,应选择适当的规定,以确保在隔离阀关闭的情况

下设备和/或系统中的压力可控。规定能有以下情况:

a) 多个安全阀时,安全阀入口阀门设置安全机械联锁装置;

b) 锁定或铅封阀门,并制定相应安全管理体系;

c) 特殊操作程序,并制定相应安全许可制度。

11.5 绝热层

11.5.1 通则

绝热材料的质量和类型应根据以下要求确定:

a) 可燃性和气体吸收程度;

b) 绝热材料对湿度的敏感性;

c) 大温度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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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耐低温。
绝热材料的特性应符合相关规范和标准。
应采用低氯含量的绝热材料,以避免不锈钢腐蚀。

11.5.2 管道绝热

11.5.2.1 管道系统应根据需要进行绝热,以便:

a) 减少能源消耗;

b) 提供防止冷凝和/或霜冻的保护;

c) 人员防护。

11.5.2.2 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绝热:

a) 绝热材料;

b) 用于冷管道的防潮层,以防止潮湿空气进入导致冷凝和结冰;

c) 机械/防风雨保护,必要时还可根据11.5.3细化。

11.5.2.3 在进行绝热时,以下位置应采取预防措施:

a) 法兰,为螺栓提供足够的空间以便方便地拧紧和拆除;

b) 管道活动部件;

c) 管道支架和吊架。

11.5.2.4 在对管道进行安全试验之前,不应进行绝热。

11.5.2.5 宜考虑管道预绝热。

11.5.3 防火性能

在设计多层绝热系统时,应证明并记录所有部件(包括玛蹄脂、密封剂、防潮层和黏合剂)的防火性

能,以确保绝热系统不会导致火灾蔓延,且由于燃烧产生的气体不会造成不可接受的毒性风险。

11.5.4 气体吸收

出于安全原因,不应使用可能吸收气态甲烷的多孔绝热产品。

11.5.5 防潮性

绝热系统中的水分对绝热材料的性能有很强的削弱性。水分可以以液态或水蒸气的形式渗透到绝

热材料中,水蒸气会在绝热材料中凝结。
有些绝热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是防水的,但大多数绝热材料对气体和水蒸气具有渗透性。除非绝热

层本身不透水,为避免水蒸气进入,应在绝热材料周围设置有效的防潮层。

11.5.6 冷缩

绝热系统应保证不透水蒸气。绝热系统设计时应确保即使在管道和构成绝热系统的各层(包括防

潮层、涂层、填充物、金属保护层)之间发生相对位移之后仍可保持气密性。
连接处(主要是收缩缝)设计时,应能抵抗由于内部和外部温度循环变化引起的相对位移。
如有必要,应限制每层绝热层的厚度,以减少由于冷热侧之间温度梯度引起的剪切应力,使其考虑

安全系数情况下,小于最大可接受剪切应力。

11.5.7 厚度计算

11.5.7.1 厚度宜根据ISO12241计算,并考虑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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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全(压力安全阀的尺寸);

b) 限制蒸发率,由成本、蒸发气处理设备(再冷凝器、处理火炬/放空口)的能力以及控制表面冷凝

等因素确定。

11.5.7.2 冷凝导致的后果是:

a) 在温带或寒冷地区域,外表面冷凝会变成冰,导致防潮层或保护涂层过早老化;

b) 在潮湿的地区,大量的冷凝会导致腐蚀并产生植物、藻类和微生物激增等负面影响,这种影响

反过来会加速防潮层或外部涂层的老化。

11.5.7.3 可采用其他可替代的方法进行厚度计算。在这种情况下,应由设计人员确认计算方法的可

靠性。

11.6 防止奥氏体钢的锌污染

发生火灾时,宜避免熔融锌污染奥氏体不锈钢管道和设备导致脆性断裂。

无保护的钢和铜管道不宜接触锌和铝。

12 公用系统

12.1 系统分类

12.1.1 基本服务

12.1.1.1 以下情况宜设置基本电源:

a) 海工生活平台;

b) 海上载人生产设施;

c) 仅有一路主电源供电的海上载人设施;

d) 非生产工况下主发电机组不适合运行的或者重启动力需求过大而不能由应急电源提供动力的

设施;

e) 配有柴油作燃料的主发电机组(如双燃料发动机)如果发生故障可以快速启动,则可不配置专

用基本电源。

12.1.1.2 基本电源应能按照用户规定的时间(通常以天为单位),将装置保持在备用状态和非生产状

态,除紧急情况外,不应使用应急电源。

12.1.1.3 基本电源供电的设施至少宜包含:

a) 生活最低要求;

b) 保持控制和安全系统正常工作及其蓄电池处于满充状态;

c) 机舱通风;

d) 必要时,对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导航设备、转向设备、操纵设备供电;

e) 主发电燃气轮机辅助设备(如相关);

f) 仪表空气压缩机;

g) 主管机关要求的其他设施。

12.1.2 应急服务

应急服务是指在紧急情况下强制性的、以安全为导向的服务,同时也考虑生产工艺设备。

应急服务清单应符合规范(如IMO/SOLAS、IMO/MODUCode)规定,此外还应提供维护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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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设备完整性所需的所有服务,包括:

a) 过程仪表防护系统;

b) 火气探测系统;

c) 消防设备;

d) 压缩机密封;

e) 应急照明、应急通风设备;

f) 通信导航设备;

g) 放空和火炬设备;

h) 应急空气压缩机和冷却水泵。

12.2 电气

12.2.1 设计通则

12.2.1.1 一般要求

电气系统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人员安全;

b) 可操作性和可维修性;

c) 可用性和可靠性;

d) 考虑项目未来扩建需求(如需要)和系统维护需求。

12.2.1.2 标准规范

电气系统和设备的设计、选择应符合以下规范:

a)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IMO/SOLAS);

b)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IMO/IGCCode);

c) IALAO-139离岸构筑物标记;

d) CAACAP437海洋平台直升飞机区域规范;

e) GB/T25444(所有部分);

f) GB/T22189。
如果部分或全部设施受到船级社规范约束,则应适用上述规则。

12.2.1.3 危险区域

危险区域划分应满足GB/T22189的相关技术要求。
危险区域安装的电气设备应通过IEC-Ex(国际电工委员会防爆电气产品认证体系)认证,其选择和

安装应满足IEC60079-14的相关技术要求,设备选择应满足该区域防爆装置类别、级别和温度组别的

要求。

12.2.2 电气系统设计

12.2.2.1 一般要求

电气负荷应分“正常负荷”(主电源失电不影响安全及设备的监控装置),“基本负荷”(见12.1.1)或
“应急负荷”(见12.1.2)。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陆上部分和海上部分应采用不同的电气系统设计方式,以满足电源位置、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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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及装置的易损性要求。

12.2.2.2 主电源、基本电源、应急电源和不间断电源(UPS)系统

12.2.2.2.1 主电源系统

主电源系统应连续为全部正常生产用电负载供电。

12.2.2.2.2 应急电源系统

在基本发电系统不运行时,应急电源系统应为人员安全相关的负荷(如控制和安全系统)供电。可

用于人员疏散和重启主电源系统。
应急发电系统应位于安全区域,以防止应急和主电源同时失效。应在发生火灾或爆炸事故时,对应

急系统采取特殊保护。
应急发电系统应为国际标准(如IMO/SOLAS、IMO/MODUCode)中定义的所需应急负荷供电。

对于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急发电系统应额外为保障生产工艺完整性的设备供电。应急发电系统所

包含的典型负荷参照12.1.2中所列设施。应急负荷列表应根据设施具体情况进行修订和调整,并征得

各方同意。

12.2.2.2.3 基本电源系统

基本负荷(主发电机关停后重新启动所需要的电源)包括公用设施及工艺设施附属载荷。
基本电源系统为保证人员基本工作和生活需求的设备供电,保证停产时,这些负载正常运行。
除应急负荷外,典型基本负载列表如下:

a) 生活居住区(水处理、加热、生活污水处理、厨房);

b) 生活区暖通空调系统;

c) 正常照明,包括工艺区域;

d) 压载泵;

e) 用于基本负荷的冷却水泵;

f) 空压机和惰性气体发生器;

g) 主电源启动所需要的辅助设备。
基本负荷列表应经相关各方同意,根据设施的具体情况进行修订和调整。
基本负荷宜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情况,包括移泊、拖航,以及在制造场地的设备调试及试验。

12.2.2.2.4 UPS

在主电源失电的情况下,在基本或应急发电机启动期间,临时电源应满足某些设备的需求。

UPS供电时间应至少满足IMO标准(IMO/SOLAS、IMO/MODUCode)。

UPS作为临时电源系统,应防止控制、安全、逃生照明等系统断电。在主电源、基本电源及应急电

源失效情况下,该系统应为船上人员有序逃生和/或弃船的最关键设备提供电源。
不间断电源系统应布置在安全区域,向以下设备或系统供电:

a) 集成控制和安全系统;

b) 功率管理系统和电气控制系统;

c) 由独立专用UPS供电的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

d) 广播及通用报警系统;

e) 助航系统(由独立专用的UPS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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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信号灯;

g) 不断电控制面板;

h) 各种控制系统;

i) 安全系统(火气系统和紧急关断系统);

j) 逃生照明。

UPS供电设备或系统列表应经相关各方同意,根据设备或系统的具体情况进行修订和调整。

12.2.2.3 供电系统特性

系统电压等级划分应在保证系统安全、可靠的基础上尽量简化。正常运行和临时供电期间电压等

级、频率及其可接受范围参考GB/T25444.1的相关技术要求。

12.2.2.4 系统接地

系统接地方法的选择应满足GB/T25444.2的相关技术要求,并满足用户设备的操作需求。其中,

IMO/IGCCode要求LNG液货潜液泵中性点不接地。

12.2.2.5 电源动力

GB/T25444.2中描述了主电源和应急电源的相关技术要求。
基本电源(如需要)应满足:

a) 若主电源失效,可由两个独立系统(如蓄电池、压缩空气)实现黑启动;

b) 提供主电源黑启动所需电力;

c) 在长时间主电源失效和维修期间为基本负荷供电;

d) 在拖航至作业点或制造船厂期间为基本负荷供电;

e) 为使工艺进入安全状态所需的基本负荷提供电源;

f) 调试初期提供电源。
基本发电机应具备发电机同步性、不同模式下发电机之间的负载转移能力,其周期负载测试包括不

带电母线合闸、同步和负载测试。
应急电源应提供基本电源(如需)启动所需的电力,可不间断地从应急电源转移负荷。

12.2.2.6 保护

系统保护应满足GB/T25444.2的相关技术要求。
中压配电板,厂家应提供内部燃弧耐受试验报告,满足船级社相应规范要求。

12.2.2.7 控制

电源和电力系统的控制应涵盖船东期望的操作模式和运营经验。

12.2.3 设备和电缆的设计和选择

12.2.3.1 一般要求

电气设备最低防护等级应满足GB/T25444.2的相关技术要求。
电气设备的选择应满足4.2.4中定义的海洋气象与环境条件。设备和系统应能满足船的运动(纵

摇、横摇、垂荡)、加速度、变形和振动。
除了满足环境条件外,电气设备还应满足GB/T25444.3的相关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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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2 助航系统

助航系统应满足IALAO-139的相关技术要求。直升机降落区和航空障碍物的标识及照明应满足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标准CAACAP437的相关技术要求。
注:拖航期间可能需要额外临时助航设备。

12.2.3.3 安装

设备和电缆安装应满足GB/T25444.6的相关技术要求。

12.2.3.4 接地和跨接

接地和跨接应满足GB/T25444.6的相关技术要求。

如果装卸系统存在杂散电流或采用外加电流(如阴极保护),应采用绝缘法兰等保护措施以避免形

成点火火花。

12.2.3.5 防雷保护

防雷保护应满足GB/T21714(所有部分)的相关技术要求。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上突出的设备如火炬、生活楼、吊机、转塔等,应设计和安装防雷保护系统。

12.2.3.6 照明

照明系统应根据GB/T25444.2要求分类:

a) 正常照明由主电源供电;

b) 应急照明由应急电源供电;

c) 逃生照明由蓄电池供电。

12.3 仪表压缩空气系统

至少应设有两台独立的仪表空气压缩机和主空气瓶,当任一台压缩机或主空气瓶发生故障而停止

工作时,其余压缩机的排量和主空气瓶容量应满足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全负荷用气的需要。
应确保在主电源故障时,仪表压缩空气的供应时间能使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处于安全状态。如果

仪表空气压缩机是电驱动,则至少有一台压缩机能通过应急电源供电来满足全部仪表压缩空气要求。
仪表压缩空气系统应独立于日常压缩空气系统。

12.4 液压系统

液压系统的设计应保证当系统中一个重要部件失效时(如液压单元),液压系统能持续运行。

液压油的闪点不应低于150℃。液压油应适用于整个工作及环境温度范围。
应安装安全阀,以防止液压系统超压。

13 过程 & 安全控制和监控系统

13.1 一般要求

13.1.1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控制和监控系统应至少使操作员能够:

a) 监测和控制气/液工艺、船舶和公用工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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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迅速准确地了解可能导致危险情况的任何事件;

c) 监测和控制装置安全;

d) 监测和控制出入口;

e) 在正常和紧急情况下,进行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交换。

13.1.2 通常这些主要的装置功能将由以下系统执行;

a) 过程控制系统;

b) 船舶控制系统;

c) 安全仪表系统;

d) 火气控制系统;

e) 水下控制系统(仅适用于海上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

f) 计量系统;

g) 功率管理系统;

h) 门禁系统和防入侵系统;

i) 内部和外部通信网络。

13.1.3 安全仪表系统和火气控制系统应独立于其他系统。

13.2 过程控制系统

13.2.1 通用要求

过程控制系统应为操作员提供实时信息,以实现装置的安全和有效运行。

13.2.2 过程控制系统设计

控制系统应根据实际应用,具备合适的可靠性等级。控制系统应定义失效时的位置(即故障开、故

障关和故障保持当前状态)。

过程控制系统的全部或者部分失效不应导致危险情况发生。

应采取措施减小部件失效(如共因失效)的后果。

可能的措施包括:

a) 相同功能的工艺设备分开在不同的处理模块之间;

b) 分析共因失效后果,全厂级或本地级;

c) 设计数据传输路径,使可靠性最大化,包括在装置全负荷运行时留有备用的处理能力和I/O
模块。

控制系统和相关设备的位置和设计,应能够抵抗特定的危险事件。特别是,应仔细研究冗余电缆和

控制系统机柜的位置,以避免在发生危险情况时电缆和设备受损(例如火灾)。

应对控制系统开展5.4.2中描述的设计审查。验收程序检查过程控制系统在故障和失效模式下能

否安全运行。

远程控制设备在紧急情况或故障情况下应能就地停止。

过程控制系统应指示、储存和/或打印工艺控制装置返回的所有信息,以保证工厂的安全和有效运

行。为分析事故,系统应按时间顺序区分和储存在此期间发生的所有信息以及操作员在事件发生前后

执行的所有操作。

过程控制系统设计应为操作员提供安全有效操作所需的最佳数据量。过程控制系统应防止在事故

状态或状态突变时发生报警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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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船舶控制系统

船舶控制系统应满足IMO/SOLAS等国际规范中的相关技术要求。

13.4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与陆上的接口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岸上连接的目的,是无延迟地将信号从一方传输到另一方(船到岸、岸到船)。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岸基接口,特别是靠岸装置,参考 GB/T24963和SIGTTO 的相关技术

要求。

13.5 安全控制系统

13.5.1 一般要求

安全控制系统应设计用于检测危险情况并减小其后果。安全控制系统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

a) 油雾探测;

b) 气体检测(LNG,制冷剂气体,天然气,氮气,CO2,H2 和氧气);

c) 泄漏检测;

d) 火灾探测(火焰或烟雾);

e) 从中控和/或本地触发ESD;

f) 安全设备的监控、触发和控制;

g) 监控和控制参数,使装置保持安全。

安全控制系统的所有修改均应符合安全管理体系。

13.5.2 紧急关断和安全动作

13.5.2.1 一般要求

ESD和安全动作的一般要求见5.4.4.1.2。

13.5.2.2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与LPG/LNG运输船之间的接口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接口的作用,是传输ESD信号来保证卸船期间浮式装置与LPG/LNG船之间

的安全输送。接口涉及从运输船到浮式装置的ESD信号(例如 HH液位,火灾探测等)和从浮式装置

到运输船的ESD信号(例如火灾探测,工艺ESD等)。该接口应满足GB/T24963和SIGTTO的相关

技术要求。

SIGTTO针对船岸连接的ESD-1和ESD-2卸船联锁触发并不严格适用于海上装卸。在海上装卸

时,ESD信号应由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来触发,替代SIGTTO中的陆上接收终端。

ESD-1和ESD-2卸船联锁的手动触发应在风险评估基础上具体分析。手动触发既可以在船侧启

动,也可以在浮式装置侧启动。

ESD-1卸船联锁的功能是安全地终止装卸,同时避免在装卸系统管道中产生水击压力过大的风险。

ESD-2卸船联锁的功能是安全地将装卸管线快速脱离,避免产生泄漏风险。

13.5.2.3 船岸连接或船船连接说明

自SIGTTO导则引入之后,船岸连接系统已经被普遍用于液化天然气行业中的船岸卸装卸系统紧

急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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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岸连接或船船连接系统参考GB/T24963和SIGTTO的相关技术要求。

13.5.3 系统功能

13.5.3.1 主要功能

安全控制系统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自动触发合适的ESD动作,以关闭非关键且未经认证可用于1区的电气系统。只有在经过充

分风险评估,并得到有关授权批准的情况下,才允许手动激活ESD系统。

b) 在适当的情况下,自动激活必要的保护设备(如主动防火)。

c) 将ESD动作通知过程控制系统。

d) 控制应急计划中定义的声光应急通信设备(如警报器)。

e) 按照应急计划要求,打开大门以允许应急人员和工作人员撤离。

f) 启动自动减压程序。

13.5.3.2 工艺关断

某些设备可进行单独的工艺关断(PSD或ESD)。通用工艺参数可导致设备组的PSD或ESD。该

PSD或ESD可由过程控制系统或安全仪表系统触发。

13.5.3.3 安全完整性等级

安全功能的设计可以降低一定的风险,因此可为其定义安全完整性等级(见5.4.2.4)。安全仪表系

统的设计和操作应满足IEC61511(所有部分)的相关技术要求。

如果要求SIL等级(见5.4.2.4),ESD逻辑控制器应为SIL3或更高。

13.6 闭路电视监控系统(CCTV)

宜设置CCTV系统,监控存在风险的工艺区域和管道(如危险评估中所述)。

宜安装可远程操作的摄像机,监控危险区域和无人值守区域。在异常情况下,操作员应能使用这些

闭路电视系统来分析情况。

CCTV系统应被视为应急服务并连接到UPS系统。系统宜自动响应警报,并将信息集中显示在相

应控制室内的显示单元上。

CCTV系统也可以用作安全管理的监控工具。

13.7 计量

13.7.1 一般要求

计量可能被用于贸易交接、结算或物料平衡等目的。计量系统的精度应满足使用要求。

13.7.2 货物计量

接卸货物的计量通常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主管部门通常遵循以下标准:
———ISO4267;
———ISO8943;
———ISO13686;
———ISO1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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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1776;
———GIIGNLLNG贸易交接手册;
———LNG取样:AGA报告5;
———SGMF合同导则:数量和质量。

13.8 通信

内部通信网络应区分操作信息(过程控制系统)与安全信息(安全控制系统)。内部通信网络应与外

部通信网络保持安全隔离,对于有人员操作的设施不宜设直接接口。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宜配备以下通信系统:

a) 无线电通信:用于设施内的通信,以及与救生艇/落水人员的通信;

b) CCTV(来自中央控制室);

c) 电话系统:用于设施内、设施与岸基间的通信;

d) 海事无线电:用于与其他船只的日常通信;

e) 航空无线电:用于直升机着陆/起飞操作;

f) 与岸基通信的卫星通信;

g) 光纤系统。
应提供PAGA系统,用于整个船舶中的信息广播(语音和/或警报),包括平台上部(所有甲板)、转

塔、生活楼和设备间。在噪声较高的地方,应使用可见报警信号(频闪报警灯)来代替广播系统。

13.9 环境监测和控制

应监测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排放物(液体流出物和气体),如果没有更严格的当地法规要求,可采

用EHS指南(当法规要求时,结合 MAPROL相关要求)。
固体和液体废物的管理宜采用“巴塞尔公约”要求(见5.3)。

14 保安管理

14.1 一般要求

保安管理应满足IMO《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ISPS规则)的相关要求。
保安管理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的相关要求。

14.2 海上通道

应防止未经授权人员从海上进入。制定预防措施(例如保安人员)或设置自动检测系统(周边入侵)
以防止入侵者进入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特定区域。

直升机登乘人员通道应受管制。

14.3 陆上通道

进入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码头的入口应通过单独的通道对车辆和人员进行控制。至少应提供两个

通道以便于消防和应急车辆进入。未经授权的人员不应进入码头区域。
当保安规定限制人员进入或滞留在特定区域时,宜从应急通道进入到安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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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调试

15.1 通用要求

调试工作包括安装工作结束到正式运作的阶段。在调试执行之前应对调试内容、辅助设施资源、调
试成本、系统划分和调试计划制定详细规划。

15.2 系统划分和调试计划

在项目的早期阶段,调试及操作人员与系统设计人员应紧密合作对装置从系统调试、功能调试、到
交付制定整体性建造与调试计划。

调试系统可分几个独立完整性小组验收,每组系统尽可能独立操作,以便在验收时立即启动和开展

测试。从前端工程设计(FEED)开始,系统/子系统/测试设备应用于整个项目建造过程中,待调试系统

的划分应与建造平台保持一致。
对于每个调试系统,调试内容应基于时间周期、设施、人力投入等进行具体任务分解,分解的任务应

能按照合理的顺序独立开展并用于调试计划的编制。调试计划应包含在项目的建造计划中。此外,应
列明调试所需的临时设备。

在调试(如环路测试)开始前,杂用所需资源应提前准备好,如仪表空气、动力等。

15.3 实施

实施调试的准备工作应在前端工程设计(FEED)阶段开始,以确定更高层级的调试启动方案、成本

和计划。
调试启动方案应包括:

a) 调试方案策划;

b) 过程完成定义和应用的数据库工具;

c) 每一个完成阶段需执行的调试内容和与说明书相违背的内容;

d) 调试地点基础设施,以及所需的临时设施和物流的支持能力;

e) 调试内容编入项目主文件清单;

f) 信息管理和信息技术支持要求;

g) 与上游设施的对接;

h) 调试组织架构和资源要求;

i) 检验和测试方案;

j) 包括外部认证和/或验证的专业服务;

k) 许可和批准。
完工验收过程应分为施工完成、预调试、调试、启动和负荷提升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均应提供完工证

明和不合格列表清单。相关验收内容应与划分的阶段对应,有关每个阶段的典型验收内容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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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每个阶段的典型验收内容

施工完成 预调试 调试 启动和负荷提升

静止设备检查和现场测试

验收;

转动设备检查和现场测试

验收;

设备冷态对中;

管道压力测试;

管道冲洗和复原;

仪表系统现场测试验收、预

校准、绝缘测试等;

电气系统现场测试验收、绝

缘测试、断路器测试等;

保存、润滑等

催化剂加载和容器封闭;

润滑 油/密 封 油 系 统 投 油/

串油;

化学清洗,管道清洗,系统

吹扫等;

系统复位,螺栓拧紧和预紧

力检查;

仪表回路检查,DCS/ESD/

F&G系 统 测 试,阀 门 行 程

测试;

安全阀校准和安装;

电气通电,非耦合电机冲击

测试;

保存,润滑等

工 艺 设 备 和 仪 表 的 功 能

测试;

蒸汽锅炉点火和蒸汽吹通

(如有);

密封性测试(泄漏测试);

惰化;

电气设备功能测试;

公用系统和设备测试及备

用或投用;

起 居 处 所/船 员 舱 室 的

检查;

货舱测试,包括气体试验

入口设施 和 气 体 处 理 装

置启动;

液化单元进气和充压;

冷剂压缩机启动;

液 化 装 置 预 冷 和 最 终

冷却;

生产装置负荷提升;

首次货物装载;

性能测试

  作为项目规格书的一部分,调试成本应明确。调试成本应分为EPC/承包方/船厂费用和船东费用

等部分,包括人工、专家服务、厂商支持、临时设施和消耗品/杂用补给。

15.4 安全

为确保调试期间的安全,应制定调试安全方案并执行。调试安全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应提前识别调试活动中的危险因素,并制定风险控制应对措施。风险控制应对措施应纳入调

试程序和方法说明/操作卡。

b) 调试区域内所有系统调试活动都应获得许可。

c) 应制定涵盖同步进行的施工和调试活动的同时操作预案。

d) 所有需要在调试区域内工作的人员都应接受调试安全指导培训。

e) 任何与FLNG/FSRU固有系统相连的用于调试的临时设施(例如用于公用工程),应进行等同

于FLNG/FSRU设计相类似的方案评估。

f) 在调试过程中应规范开展安全监督巡查,应对任何已发生的事故进行调查,并基于调查结果制

定相应的防范措施以防止事故的再次发生。

g) 确保调试保障资源的技术完整性,以防止调试中出现问题,如保障资源应符合工程和制造标

准、质量检查和认证标准、员工培训和认证标准以及保护程序。

h) 变更调试方案的管理。
当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安全管理移交给业主后,应采用业主的HSE管理体系。

15.5 调试组织

调试组织包括业主的调试团队、承包商和/或船厂调试团队以及专业承包商和供应商服务工程师。
调试组织内每个团队的角色和职责应在合同中明确。

应根据调试的进度安排团队人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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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交付

FSRU的交付原则可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交付原则一致。

FLNG的交付原则还应包括额外的公用工程、工艺系统硬件、海上连接和调试活动。因此,在

FLNG开始拖航前,业主应已接收陆上已经完成调试的系统和设施的管控权,同时承包商保留保管权;
对于未完成的系统,应在FLNG宣布具备启动条件并进气之前完成交付。

在签署启动具备条件确认书之前,业主及承包商人员应验证FLNG装置开始启动的准备状态。

FLNG/FSRU交付范围还应包括其他相关文件、移动件、备品备件和IT系统、合同文本。额外的

提交范围应根据项目里程碑节点阶段性提交。

15.7 启动和性能测试

在成功完成陆上和海上联合调试(包括货舱测试)后,进入装置启动里程碑,可通知引入原料气。基

于首次启动,应编制一系列按照实际工况运行的功能测试启动工作清单和计划。

16 检查和维护

16.1 通则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应制定并遵守检查和维护保养计划。

FSRU装置通常按符合公认船级社规则的要求进行检查和维护,也可考虑ISO19904-1的原则

要求。

FLNG装置的检查和维护保养原则应满足ISO19904-1的相关要求。

16.2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具体要求

16.2.1 货舱

ISO19904-1规定了检验类型和频率的最低要求,所有的LNG货舱应每5年进行一次内部检查。
如果所有相关方(业主/货舱和货舱内设备设计方/船级社和主管机关)接受基于风险的检验(RBI),也
可为舱内检查和测试制定一个初始维护计划,是由业主/货舱和货舱内设备设计方/船级社和主管机关

接受的。
在整个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寿命内,初始维护计划将在所有利益相关方同意的情况下根据货舱和

货舱内设备的连续监测、测试和检查结果进行调整。
维护计划通常每年审查一次。如果货舱、舱内设备或货舱周围环境发生异常,应立即调整该维护

计划。
宜对LNG货舱区内的设备或仪表,固定或可拆卸泵进行维护。
正在使用的货舱与在维护、检查或测试过程中的货舱之间应制定达到安全水平的隔离措施。

16.2.2 系泊

系泊系统的在线检查、监控和维护要求应满足ISO19901-7的相关要求。

16.2.3 工艺管道系统

工艺管道系统应制定并执行维护和检查保养计划,记录维护保养相应结果。维护和检验频率及其

内容应基于法规、行业经验和识别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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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 装卸系统

装卸系统应制定并执行维护和检查保养计划,记录维护保养相应结果。

装卸系统至少要满足设备制造商的检验和维护推荐要求。

17 防护与防腐

17.1 涂装

钢结构表面应涂漆进行保护。混凝土结构表面也可涂漆,以防止磨损。

钢结构的表面处理、油漆和涂层应满足GB/T30790(所有部分)的相关技术要求。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主结构涂层应进行循环老化及认证实验。
选择涂层时,应满足含盐或腐蚀性环境和操作条件使用要求。通常情况下,所有平台和平台支撑钢

结构应采用重防腐涂料,楼梯和扶手组件、梯子侧栏杆和保持架、楼梯防尘板、楼梯护板、楼梯踏板和格

栅等应选用符合ISO1460和GB/T13912的高质量热浸镀锌,同时在热浸镀锌之后还应涂装防腐涂

料。镀锌管内部和外部都应镀锌。
除宜额外涂漆的海洋环境外,镀锌表面通常可以不涂漆。用于覆盖管道和设备绝缘层的镀锌金属

护套可以进一步使用防腐涂层。应满足发生火灾时关于奥氏体不锈钢锌污染的相关规定。
鉴于不锈钢在海洋大气环境下可能发生点蚀,对于其表面应使用不含锌的涂料进行涂装保护,表面

处理宜使用非金属磨料。

LNG装置中管道应具有特定的颜色或标记,以识别管道内的介质。
所有油漆、镀锌、颜色编码和标记应根据主管机关的要求规则进行设计和施工。

17.2 阴极保护

所有地下/水下金属部件宜参照相关规范和标准(如GB/T39155)采用适当的涂层和/或阴极保护

进行防腐保护。

17.3 海水及消防管道的防腐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消防系统应保证残留海水的合理泄放,以防止残留海水腐蚀管道。

消防水管道和水喷淋灭火系统应选择防腐蚀的材料。
海水管道系统(如用于再气化设备或消防的海水管道)的材料选择应满足海水腐蚀的要求。

18 操作准备

18.1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设计应具有可操作性,具体可参照:

a) SIGTTO,船舶和码头液化石油气处理的原则;

b) OCIMF,海上环境液化石油气体的安全驳运规则。

18.2 可靠性管理、关联可靠性、可靠性分析与数据、指南等在ISO20815和ISO/TR12489中有阐述。

19 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改装的特定要求

19.1 对现有装置进行改装之前应基于目标作业区域和作业模式对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开展评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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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应包括:

a) 现有结构部件的状况和需要替换的结构部件;

b) 若增加防腐等级,需对涂层进行升级,以满足抗腐蚀的设计需求;

c) 分析目标区域对现有装置疲劳和腐蚀的影响,并进行必要的升级;

d) 使用寿命分析,潜在的检查、维修和维护分析;

e) 基于新增的上部组块,现有装置的结构及加强分析;

f) 基于目标区域晃荡载荷情况,现有围护系统的适用性分析;

g) 分析货物系统额外的隔离措施,以满足在单舱隔离检查的情况下装置生产可以持续的需求;

h) 分析现有的船舶系统(包括液货系统、挥发气处理系统、海水系统等)对新的作业模式的适

用性;

i) 分析电站的改装和扩容需求;

j) 分析新的危险区域划分对现有潜在点火源的影响;

k) 分析现有的船体和系统是否满足新的偶然载荷的要求;

l) 根据验船师对船体或系统的现场检查确定是否需要增加改造;

m) 分析装置长期系泊改装方案;

n) 分析作业区域额外的管理要求。

19.2 通常,针对没有受额外增加的结构、装置、设备或新的作业模式影响的船体结构、系统及设备等沿

用原设计规范/规则要求。

19.3 原则上,项目改装完成后,对于改装的内容应满足最新的相关规范/标准/规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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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结构编号对照一览表

  表A.1给出了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对照一览表。

表 A.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

1 1

2 2

3 3

4 4

4.1 4.1

4.1.1 4.1.1

4.1.1.1 4.1.1.1

4.1.1.1.1 4.1.1.1

4.1.1.1.2 4.1.1.1

4.1.1.1.3 4.1.1.1

4.1.1.1.4 4.1.1.1

4.1.1.2 4.1.1.2

4.1.2 4.1.2

4.1.3 4.1.3

4.1.3.1 4.1.3

4.1.3.2 4.1.3

4.1.3.3 —

4.1.4 4.1.4

4.2 4.2

4.2.1 4.2.1

4.2.2 4.2.2

4.2.2.1 4.2.2

4.2.2.2 4.2.2

4.2.3 4.2.3

4.2.3.1 4.2.3.1

4.2.3.2 4.2.3.2

4.2.3.2.1 4.2.3.2.1

4.2.3.2.1.1 4.2.3.2.1

4.2.3.2.1.2 4.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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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

4.2.3.2.2 4.2.3.2.2

4.2.3.2.3 4.2.3.2.3

4.2.4 4.2.4

4.2.5 4.2.5

4.2.5.1 4.2.5

4.2.5.2 4.2.5

4.2.5.3 4.2.5

4.2.5.4 4.2.5

4.2.5.5 4.2.5

4.2.6 4.2.6

4.2.6.1 4.2.6.1

4.2.6.2 4.2.6.2

4.2.6.3 4.2.6.3

4.2.6.3.1 4.2.6.3

4.2.6.3.2 4.2.6.3

4.2.6.3.3 4.2.6.3

4.2.6.4 4.2.6.4

4.2.6.5 4.2.6.5

4.2.7 4.2.7

5 5

5.1 5.1

5.1 5.1.1

5.2 5.2

5.2.1 5.2.1

5.2.2 5.2.2

5.2.2.1 5.2.2

5.2.2.2 5.2.2

5.2.2.3 5.2.2

5.2.3 5.2.3

5.2.4 5.2.4

5.2.5 5.2.5

5.2.5.1 5.2.5.1

5.2.5.2 5.2.5.1

5.2.5.3 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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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

5.2.5.4 5.2.5.2

5.2.5.5 5.2.5.2

5.2.5.6 5.2.5.2

5.2.5.7 5.2.5.2

5.2.6 5.2.6

5.2.6.1 5.2.6.1

5.2.6.2 5.2.6.1

5.2.6.3 5.2.6.2

5.2.6.4 5.2.6.2

5.2.7 5.2.7

5.2.7.1 5.2.7

5.2.7.2 5.2.7

5.3 5.3

5.3.1 5.3.1

5.3.2 5.3.2

5.3.2.1 5.3.2

5.3.2.2 5.3.2

5.3.2.3 5.3.2

5.3.3 5.3.3

5.3.4 5.3.4

5.3.5 5.3.5

5.3.5.1 —

5.3.5.2 5.3.5.2.3.1

5.3.5.3 5.3.5.2.3.2

5.3.5.4 5.3.5.2.3.3

5.3.5.5 5.3.5.2.4

5.3.5.5.1 5.3.5.2.4

5.3.5.5.2 5.3.5.2.4

5.3.5.6 5.3.5.2.5

5.3.5.7 5.3.5.3

5.3.5.8 5.3.5.4

5.3.5.9 5.3.5.7

5.4 5.4

5.4.1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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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

5.4.2 5.4.3

5.4.2.1 5.4.3.1

5.4.2.2 5.4.3.2

5.4.2.3 5.4.3.3

5.4.2.4 5.4.3.4

5.4.2.5 5.4.3.5

5.4.3 5.4.4

5.4.4 5.4.5

5.4.4.1 5.4.5.1

5.4.4.1.1 5.4.5.1.1

5.4.4.1.2 5.4.5.1.2

5.4.4.1.3 5.4.5.1.3

5.4.4.1.3.1 5.4.5.1.3.1

5.4.4.1.3.2 5.4.5.1.3.2

5.4.4.1.3.3 5.4.5.1.3.3

5.4.4.1.3.4 5.4.5.1.3.4

5.4.4.1.4 5.4.5.1.4

5.4.4.1.5 5.4.5.1.5

5.4.4.1.6 5.4.5.1.6

5.4.4.2 5.4.5.2

5.4.4.2.1 5.4.5.2.1

5.4.4.2.2 5.4.5.2.2

5.4.4.2.3 5.4.5.2.3

5.4.4.2.4 5.4.5.2.4

5.4.4.2.4.1 5.4.5.2.4.1

5.4.4.2.4.2 5.4.5.2.4.2

5.4.4.2.4.3 5.4.5.2.4.3

5.4.4.2.4.4 5.4.5.2.4.5

5.4.4.2.5 5.4.5.2.5

5.4.4.2.6 5.4.5.2.6

5.4.4.2.7 5.4.5.2.7

5.4.4.2.8 5.4.5.2.8

5.4.4.2.9 5.4.5.2.9

5.4.4.2.10 5.4.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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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

5.4.5 5.4.6

5.4.5.1 5.4.6.1

5.4.5.2 5.4.6.2

5.5 5.5

5.5.1 5.5.1

5.5.2 5.5.2

5.5.3 5.5.3

5.5.4 5.5.6

5.5.5 5.5.7

5.5.6 5.5.8

5.5.7 5.5.9

5.5.8 5.5.10

5.6 5.6

6 6

6.1 6.1

6.2 6.2

6.2.1 6.2.1

6.2.1.1 6.2.1.1

6.2.1.2 6.2.1.2

6.2.1.3 6.2.1.3

6.2.2 6.2.2

6.3 6.3

6.4 6.4

6.5 6.5

6.6 6.6

6.7 6.7

7 7

7.1 7.1

7.1.1 7.1.1

7.1.2 7.1.2

7.1.3 7.1.3

7.1.4 7.1.4

7.1.5 7.1.5

7.1.6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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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

7.1.7 7.1.7

7.1.8 7.1.8

7.1.9 7.1.9

7.1.10 7.1.10

7.1.11 7.1.11

7.1.11.1 7.1.11

7.1.11.2 7.1.11

7.1.11.3 7.1.11

7.1.11.4 7.1.11

7.1.11.5 7.1.11

7.1.11.6 7.1.11

7.1.12 7.1.12

7.1.13 7.1.13

7.1.14 7.1.14

7.1.15 7.1.15

7.2 7.2

8 8

8.1 8.1

8.2 8.2

8.2.1 8.2.1

8.2.1.1 8.2.1

8.2.1.2 8.2.1

8.2.1.3 8.2.1

8.2.1.4 8.2.1

8.2.1.5 8.2.1

8.2.1.6 8.2.1

8.2.1.7 8.2.1

8.2.1.8 8.2.1

8.2.1.9 8.2.1

8.2.2 8.2.2

8.3 8.3

8.4 8.4

8.4.1 8.4.1

8.4.2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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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

8.4.2.1 8.4.2

8.4.2.2 8.4.2

8.4.2.3 8.4.2

8.5 8.5

8.5.1 8.5.1

8.5.2 8.5.2

8.5.2.1 8.5.2

8.5.2.2 8.5.2

8.5.2.3 8.5.2

8.5.2.4 8.5.2

8.5.3 8.5.3

8.5.3.1 8.5.3

8.5.3.2 8.5.3

8.5.3.3 8.5.3

9 9

9.1 9.1

9.2 9.2

9.2.1 9.2.2.1

9.2.2 9.2.1.1

9.2.3 9.2.1.1

9.2.4 9.2.1.1

9.2.5 9.2.1.2

9.2.6 9.2.1.3

9.2.7 —

10 10

11 11

11.1 11.1

11.2 11.2

11.2.1 11.2.1

11.2.2 11.2.1

11.2.3 11.2.1

11.2.4 11.2.1

11.3 11.3

11.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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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

11.4.1 11.4

11.4.1.1 11.4

11.4.1.2 11.4

11.4.1.3 11.4

11.4.1.4 11.4

11.4.1.5 11.4

11.4.2 11.4.1

11.5 11.5

11.5.1 11.5.1

11.5.2 11.5.2

11.5.2.1 11.5.2

11.5.2.2 11.5.2

11.5.2.3 11.5.2

11.5.2.4 11.5.2

11.5.2.5 11.5.2

11.5.3 11.5.3

11.5.4 11.5.4

11.5.5 11.5.5

11.5.6 11.5.6

11.5.7 11.5.7

11.5.7.1 11.5.7

11.5.7.2 11.5.7

11.5.7.3 11.5.7

11.6 11.6

12 12

12.1 12.1

12.1.1 12.1.1

12.1.1.1 12.1.1

12.1.1.2 12.1.1

12.1.1.3 12.1.1

12.1.2 12.1.2

12.2 12.2

12.2.1 12.2.1

12.2.2 12.2.2

27

GB/T43130.1—2023



表 A.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

12.2.2.1 12.2.2.1

12.2.2.2 12.2.2.2

12.2.2.2.1 12.2.2.3

12.2.2.2.2 12.2.2.5

12.2.2.2.3 12.2.2.4

12.2.2.2.4 12.2.2.6

12.2.2.3 12.2.2.7

12.2.2.4 12.2.2.8

12.2.2.5 12.2.2.9

12.2.2.6 12.2.2.10

12.2.2.7 12.2.2.11

12.2.3 12.2.3

12.3 12.3

12.4 12.4

13 13

13.1 13.1

13.1.1 13.1

13.1.2 13.1

13.1.3 13.1

13.2 13.2

13.3 13.3

13.4 13.4

13.5 13.5

13.6 13.6

13.7 13.7

13.8 13.8

13.9 13.9

14 14

14.1 —

14.2 14.2

14.3 14.3

15 15

16 16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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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对照情况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ISO20257-1:2020结构编号

17.1 17.2

17.2 17.3

17.3 17.4

18 18

18.1 18

18.2 18

19 19

19.1 19

19.2 19

19.3 19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附录D

—

5.1.2、5.3.5.1~5.3.5.2.2、5.3.5.3.1~5.3.5.3.5、5.3.5.4.1~

5.3.5.4.6、5.3.5.5、5.3.5.6、5.4.1、5.4.3.2.1~5.4.3.2.6、

5.4.4.1~5.4.4.4、5.4.5.2.4.4、5.4.5.2.10.1~5.4.5.2.10.3、

5.5.2.1~5.5.2.4、5.5.4~5.5.5、5.5.9.1~5.5.9.2、5.5.10.1~

5.5.10.3、6.2.1.4、9.2.2.2~9.2.2.6、14.1、17.1、附录 A,

附录B,附录C,附录E,附录F,附录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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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技术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

  表B.1给出了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技术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表B.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本文件结构编号 技术差异 原因

1 适用范围增加了浮式再气化装置(FRU) 增强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

调整。

———增 加 引 用 了 GBZ 188、GB 4914、GB 5749、

GB/T8423.3、GB12348、GB15097、GB/T50493、

ISO28921、IEC80005、EN13480、ASMEB31.3、

IALAO-139
———删 除 了 ISO 19901-1、ISO 24409-1、ISO/IEC

80079、EN1127-1
———替代标准在下方章节中逐一列出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3.1

删除了“意外事故”“驳船”“饱和液体膨胀蒸气爆炸”

“编织物”“凝析液”“积液盘”“封闭空间”“挂旗国管

理”“危险区域”“危险源识别”“软管组件”“高压天然

气”“影响评估”“个人风险”“码头”“液化天然气”“重

大事故”“主要危害”“管理系统”“天然气”“非危险区

域”“日常操作”“操作员”“所有权人”“概率”“响应幅

度算子”“公认标准”“风险”“风险分析”“风险评估”

“风险评价”“快速相变”“安全”“安全关键系统”“安

全管理系统”“安全完整性等级”“装卸”“水幕”的术

语和定义;

用GB/T8423.3—2018中的定义代替ISO20257.1:

2020中“浮式储存装置”“蒸发气”“紧急解脱系统”的

定义;用 GB/T35989.1—2018中 的 定 义 代 替ISO

20257.1—2020中“上 浪”的 定 义;用 GB/T23511—

2021中的定义代替ISO20257.1—2020中“上部组块”

的定义;

增加了“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货物围护系统”术语和

定义

删除不满足 GB1.1—2020要求的术语和

定义,国内LNG行业经多年发展,这些术

语和定义已形成共识;

适 应 我 国 的 技 术 条 件,便 于 本 文 件 的

应用;

增强适用性,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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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技术差异 原因

3.2

删除了本文件中未用到或在正文中有详细说明的缩

略语:“BOD”“BTEX”“CCR”“CCTV”“CFD”“COD”

“CSRA”“CSU”“EERA”“EIA”“ELE”“ERA”“ESSA”

“FE”“FRA”“IR”“kW”“LQ”“LNGC”“LRFD”“MAE”

“MSC”“MWth”“OESD-1”“OESD-2”“OGP”“PAH”

“PM”“POB”“SAT”“SIM”“SRLA”“THC”“TLV”

“TM”“TSS”“WHO”

符合国内应用习惯

4.1.3.3 增加海上项目选址的技术要求 增加可操作性,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4.2.1.3 删除了解释性内容以及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结合国内项目经验,同时与7.1.2技术要

求保持一致,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4.2.2.2 用GB/T23511代替ISO19900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4.2.6.3.2 增加了对JTS165-5的规范性引用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1 删除了关于最终目标的解释性描述 结合国标编制要求,删除技术解释叙述

5.2.4 删除屏障清单制定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3.2.3 明确了环境影响评价依据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3.3 删除部分潜在环境因素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3.5.1 用GB15097代替废气处理和排放要求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3.5.3
由于冷放空操作风险高,增加了对于冷放空的规范性

要求
结合实际项目经验,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3.5.5.2 删除了排放源排放监测中部分注意事项内容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3.5.7 用GB4914、GB3552代替生产水排放技术要求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3.5.8 用GB3552代替生产垃圾排放技术要求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2.1 修改了安全分析通则技术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3
精简归纳定性风险评估和定量风险评估的相关技术

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4.1.2 删除具体的关断级别要求

不同液化天然气装置和设备的复杂程度

不一,所设置的关断级别不同。增加可操

作性,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4.1.3.2 精简归纳火炬和放空系统的相关技术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4.1.3.3 删除部分确定火炬尺寸的一般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4.1.3.4 精简归纳放空系统的相关技术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4.1.5 精简归纳火灾和气体探测系统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4.2.1 精简归纳被动措施的总体布置原则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4.2.3 精简归纳被动消防的相关技术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4.2.4.1 精简燃烧抑制方法的技术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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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技术差异 原因

5.4.4.2.4.2

明确了上部组块危险区域划分依据,用GB/T25444.7
代替电气设备和仪表技术要求,并删除了风险分析方

法相关内容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4.2.4.3 明确点火源定义及相关技术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4.2.4.4
用GB/T3836.13代替IEC60079-13及封闭区域通风

技术要求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4.2.5
扩大定义范围,用排放系统代替排水系统,补充排放

系统的相关定义及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4.2.6

用GB/T19204代替低温防护材料技术要求,并删除

了关于主要目标、总体理念及后果描述等非规范性

内容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4.2.7
删除了关于主要目标、总体理念等非规范性内容,并

对设计因素进行了整合精简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4.2.10 删除了关于环境条件的简要描述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5.1 精简归纳逃生、疏散和救援的相关技术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4.5.2
根据章节内容,重新定义5.4.5.2标题名称,并补充应

急相应培训相关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5.1 删除列项“热应力”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5.2 用GB/T50493代替化学暴露限值技术要求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5.4
删除冷/热表面损伤的其他因素及ISO13732的相关

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5.5 精简生活区的具体功能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5.6 删除了电力及夜间照明的相关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5.7 用GB/T21481.2和GB5749代替生活水技术要求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5.8 用GBZ188和GB12348代替噪声和振动技术要求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5.6 用GB/T22188(所有部分)代替人机工学技术要求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6.1 删除了对各章节描述内容的介绍 结合国标编制要求,删除冗余内容

6.2.2
对于“设计要求”内容,用 GB/T35989.1替换了ISO

19904-1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6.3.1.1 精简归纳码头或栈桥系泊的相关技术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6.3.3 删除了船员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6.4.2 删除了关于DNVGL-OTG-18的相关要求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6.6.1 用GB/T24963替换了ISO28460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6.6.7 用GB/T24963替换了ISO28460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7.2.1
修改关于船体稳性校核衡准准则、倾斜试验、载重线、

水密、风雨密的相关技术要求
进一步明确细化适用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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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技术差异 原因

8.5.2.2
i)删除了“参考NFPA59A:2019第8.4.10.5.3条的规

定”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9.1 f)明确了流速、最大压降及安装工艺要求的具体依据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9.2
删除了操作包络线内容,简化了装卸系统设计方案

内容
附录C已有详细要求

9.2.1 用GB/T7762替换了ISO1431-1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9.2.7 对“LNG装卸系统设计基础和准则”做了指引性描述 进一步明确相关要求

10.2
用GB/T22724—2022附录D代替BOG收集系统管

道设计和安全阀选型相关要求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1.2.1 用GB/T19204代替了ISO16903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1.2.4 删除了8字盲板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1.5.6 根据章节内容,重新定义标题名称 适合国内现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2.1.2
增加“应急照明、应急通风设备;通信导航设备”作为

应急服务范围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2.2.1.2

用规 范 性 引 用 的 GB/T25444 (所 有 部 分)替 换

了IEC60092-502;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2189替换了IEC61892系列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2.2.1.3 明确了危险区域划分的依据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2.2.2.2.4 修改了为UPS作为临时电源技术要求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2.2.2.3 用GB/T25444.1替换了IEC61892-1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2.2.2.4,12.2.2.

5,12.2.3.6
用GB/T25444.2替换了IEC61892-2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2.2.2.6
用GB/T25444.2替换了IEC61892-2,并明确了内部

燃弧耐受试验的要求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2.2.3.1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5444.2替换了IEC61892-2;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5444.3替换了IEC61892-3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2.2.3.3,12.2.

3.4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5444.6替换了IEC61892-6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2.2.3.5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1714替换了IEC62305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3.5.2.2 增加了对GB/T24963和SIGTTO的规范性引用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4.1

用IMO《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ISPS规则)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规则》替代保安管

理技术要求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4.3
删除了“最低安全要求应符合IMO国际船舶和港口

保安规则(ISPSCode)”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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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本文件与ISO20257-1:2020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续)

本文件结构编号 技术差异 原因

17.1

用 GB/T30790(所有部分)替换了ISO12944(所有

部分);

用GB/T13912替换了ISO1461;

删除了非远洋船舶的特定要求;

增加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主结构涂层应进行循环

老化及认证实验”技术要求;

增加了“鉴于不锈钢在海洋大气环境下可能发生点

蚀,对于其表面应使用不含锌的涂料进行涂装保护,

表面处理宜使用非金属磨料”技术要求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19.1

采用“分析现有的船舶系统(包括液货系统、挥发气处

理系统、海水系统等)对新的作业模式的适用性”替代

“分析现有的船舶系统对新的作业模式的适用性”技

术要求

进一步技术要求,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C.3.2.1.1 列项a)调整为“液化天然气船到FLNG”
FLNG为固定状态,作业时是LNGC靠到

FLNG,以符合实际状态

—
删除了ISO20257-1:2020中的5.1.2、5.3.5.5、5.3.5.6、

5.4.1、5.5.4、5.5.5、6.2.1.4、9.2.2、14.1、17.1的内容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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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LNG装卸系统设计基础和标准

C.1 装卸系统方案

C.1.1 总则

装卸系统的基本功能在9.1中已经有所描述,技术上可分为以下几类:

a) 刚性铰接管方案,采用半支撑架结构或支撑设备(见C.1.2);

b) 柔性软管方案,采用半支撑架结构,支撑设备以及漂浮柔性软管方案(见C.1.3);

c) 以上两种方案的综合(见C.1.4)。
注: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技术方案。

C.1.2 刚性铰接管方案

装卸臂是一种利用刚性管铰接在一起进行装卸的方案。船用立管的铰接式布置,或安装在垂直管

架上的旋转臂。在其末端附加的关节允许连接歧管的相对横摇、首摇和纵摇运动。图C.1提供了刚性

铰接管道解决方案的示意图。

图 C.1 刚性铰接管道解决方案

  装卸臂的设计规范和标准如下:

a) EN1474-3海上输送系统;

b) ISO16904岸上设施的液化天然气传输系统;

c) OCIMF船用装卸臂设计和施工规范。
其他刚性装卸方案(如采用结构支撑架,绞车或吊机),也应按以上规范进行设计。

C.1.3 柔性软管方案

C.1.3.1 通则

装卸系统可采用柔性软管代替刚性臂进行装卸,无需采用与装卸臂相同的标准,但是装卸臂作业的

功能及安全准则同样适用于柔性软管。类似部件的设计、测试和资质要求也完全适用。
装卸系统应满足EN1474-2和EN1474-3的相关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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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柔性软管作为装卸管的解决方案可分为以下几类。

a) 无支撑架的软管装卸方案:单独的一根软管安装在船体或码头起重机上,软管端头安有支撑架

以提供重量支撑且避免软管损坏。连接后柔性软管无需用吊机进行起吊支撑,且柔性软管可

以承受装卸货物质量。

b) 悬挂式软管装卸方案:单独的柔性软管或管与吊臂组合的方式。

c) 漂浮柔性软管装卸方案:单独漂浮柔性软管或其他管臂组合方式,用于双船旁靠/串靠或码头

旁靠/串靠。
软管解决方案宜配备快速连接/断开接头,以便于连接/断开操作,并配备ERS以确保最低安全

水平。

C.1.3.2 无支撑架柔性管方案

该方案为LNG装卸两端的端口与中间柔性管的结合,从图C.2可以看出该方案需通过外接起吊装

置以保证操作,两侧鞍座的作用是在紧急情况下支撑并保护软管。对于该系统,推荐使用防坠落设备以

预防软管与水面发生撞击,以及预防软管与液化气运输船船体或FLNG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船体发生

碰撞。

  标引序号说明:

1———液化气体船;

2———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

3———装卸起重机;

4———柔性软管;

5———仅在连接和断开时支持。

图 C.2 无支撑架柔性管方案

C.1.3.3 悬挂式柔性软管

该方案与无支撑架柔性软管一样,细节在C.1.3.2中有所描述,只是在连接、断开和传输操作过程

中持续支撑软管的起重设备是传输系统的一部分。图C.3是一种典型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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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液化气体船;

2———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

3———装卸起重机;

4———柔性软管;

5———运行期间永久支撑。

图 C.3 悬挂式柔性软管方案

  悬挂式柔性软管装卸方式需将起重设备和装卸系统设备集成在一起进行设计。
软管的工作范围设计应满足紧急关断包络线所要求的距离。柔性软管的工作范围应能覆盖ESD-2

限值的工作范围,并留出额外的距离,以在设备发生碰撞或损坏之前保持物理断开的时间。
支撑鞍座或相似的设备应根据软管的最小弯曲半径进行设计。在支撑位置,应使用支撑架或类似

设备来校正柔性软管的弯曲半径。
在连接时,如果船上有起重设备,接收载体应与软管解决方案的起重设备一起使用。解决方案中应

包括起重设备,并应根据船用起重设备标准检查其兼容性设计,并因非垂直方向上的潜在诱导拉力而附

加注意事项。
无论对于柔性管,无支撑架柔性管或悬挂式柔性管方式,应特别注意吊装点的紧急解脱,尤其是在

装卸过程中双方(或码头)相对位移较大会引起拉力过大情况。连接与解脱过程中,不应在软管起吊悬

挂安装前进行紧急解脱操作。

C.1.3.4 漂浮柔性软管

图C.4说明了漂浮柔性软管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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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液化天然气船;

2———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

3———漂浮柔性软管。

图 C.4 漂浮软管方案

C.1.4 综合装卸方案

C.1.4.1 半刚性装卸臂

半刚性装卸臂方案由铰接刚性管和柔性软管组成,此方法主要采用有关装卸臂和软管的设计规范。

图C.5为一典型半刚性装卸臂布置。

  标引序号说明:

1———液化天然气船;

2———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

3———刚性部件;

4———软管配件。

图 C.5 半刚性装卸臂方案

  半刚性装卸臂未与接收船舶刚性连接,则一种情况是柔性软管的工作范围满足要求,无需调整半刚

性装卸臂的位置就能覆盖所需的操作范围,另一种情况是控制半刚性装卸臂进行自动定位调整,以保持

自由相对运动,而无需拉动软管部分。

C.1.4.2 临时连接装卸系统(TCTS)

TCTS解决方案可以是铰接式管道解决方案或软管解决方案,在将装卸系统连接固定到接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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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消除因海洋气象条件而导致的装卸系统和接收管汇之间的相对运动。连接的TCTS和供应装置之

间的相对运动被其他永久或临时连接到TCTS的装卸管线吸收。临时装载系统应采用与C.1.2、C.1.3
和C.1.4.1所述解决方案相同的标准、规则和建议。在设计TCTS上使用的装卸系统时,要考虑运动条

件和紧急情况,特别是紧急释放。装载系统可紧急断开,但TCTS应始终连接到接收船。

C.1.5 其他装卸方案

可采用其他LNG装卸系统方案,然而宜符合装卸标准规范中与之相关章节的要求。所选的装卸

方案应规避危险情况下的紧急解脱或连接,以及正常的连接或脱离过程中的碰撞风险。

C.2 要点部分

C.2.1 总则

对于C.1中所述的所有系统,本章对通用部件进行了要求和详细说明,以确保连接和解脱的基本功

能符合现有标准。

C.2.2 连接

装卸系统和运输船的连接应通过快速连接/断开装置实现。该装置一般是动力驱动,在双船相对运

动幅度和频率较低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人工方式去操作快速连接/断开装置。
连接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紧固卡箍接头。
注:根据OCIMF/SIGTTO导则,对于非标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管汇连接位置,需采用ANSIB16.5Class150lbs的

法兰连接。

b) 在介质急态和稳态温度条件(急速冷却状态和稳定装卸状态)以及在极限工艺和环境条件操作

工况下能保持可靠连接。

c) 在恶劣操作海况下(包括覆冰条件)可以进行正常解脱操作。

d) 能承受装卸系统和连接管汇产生的连接荷载,并可实现载荷传递。

e) 介质流量满足使用要求。

f) 不使用时保持装卸系统关闭。

C.2.3 紧急解脱系统 (ERS)

装卸系统应安装紧急解脱系统以保证紧急状况下系统的安全分离。

ERS应具备的功能如下:

a) 介质流量满足使用要求;

b) 在介质急态和介质稳态温度条件(急速冷却状态和稳定装卸状态)以及在极限工艺和环境条件

操作工况下能保持可靠连接;

c) 能承受旁靠系泊时双船运动产生的连接荷载,并可实现顺利载荷传递;

d) 在紧急解脱时,关闭装卸通道两端的阀门,并隔离介质。
在LNG装卸操作前,操作人员应确认ERS是否处于激活状态。

C.3 装卸布置

C.3.1 通则

设计时,考虑两种装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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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双船装卸(旁靠装卸,串靠装卸)(见C.3.2);

b) 码头装卸 (见C.3.3)。

C.3.2 双船系泊布置

C.3.2.1 旁靠装卸

C.3.2.1.1 总则

LNG旁靠装卸系统包括以下不同的应用:

a) FLNG到液化天然气船;

b) 液化天然气船到FSRU或FSU;

c) FSU到FSRU。

C.3.2.1.2 旁靠装卸系泊条件

C.3.2.1.2.1 一般要求

FSRU/FLNG可系泊在海底和码头:

a) 单点系泊(转塔);

b) 多点系泊;

c) 码头系泊。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应正确的系泊在FSRU/FLNG上以保证可操作性。系泊系统应有足够的安全

性,在恶劣海况下能够使管汇连接的相对运动保持在包络线内。

应在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及装卸系统上标识出参考线,以便装卸系统的位置清晰可见,便于装卸装

置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连接对齐。装卸系统的参考线的设置与连接方式相关(主要是连接数量和传

输系统类型)。

接收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应控制其载况,以便管汇连接位置可在操作包络线内运动。供应液化天然

气运输船也应维持一定吃水以确保其运动在包络线内。

为了校准系泊状态,应采用检查参考线的相对位置、相对运动幅度以及吃水状态的方法。该方法能

通过操作人员进行目视检查操作,亦能通过相应仪器作为辅助。

系泊状态校准后,宜观察运动幅度是否在许用值内,如果运动过大则调整系泊布置使之回到允许运

动范围内。监测系泊缆张力的同时,观察双方相对位移,如有异常则调整系泊缆的张力。监测系泊缆张

力的目的是为了保持系泊张力在设计许用范围内,防止缆绳过于松弛或过紧。调整系泊布置时要根据

装卸参考线的位置。

考虑到操作和紧急工况,操作程序中应规定系泊缆绳的张力限度和双方漂移限度。相对位置、相对

运动、海况、天气状况等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操作程序设定。

C.3.2.1.2.2 保护区域的系泊

保护区域系泊设备与常规码头安装的设备类似。推荐在此系泊设备中安装系泊张力监测装置。

C.3.2.1.2.3 非保护区域的系泊

在非保护区域,安装和操作工况下应监测系泊缆绳张力的同时保证张力值在许用范围内。

操作中应制定系泊缆失效情况下的应急措施。系泊缆失效的紧急情况下应终止装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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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1.3 装卸系统

装卸系统工作范围的设计应满足相对运动最大包络线,相对运动的最大值计算应满足系泊布置和

生产过程中的极限环境条件。

C.3.2.2 串靠

C.3.2.2.1 总则

LNG串靠装卸系统适用于恶劣海况下进行LNG装卸操作(通常是FLNG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该装卸方式亦可用于其他装置。

C.3.2.2.2 串靠定位系泊条件

操作过程中应控制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FLNG间的相对运动,且保持管汇连接位置的运动在操作

包络线内。

双船间相对位置可通过一根或两根缆绳系泊后定位,或者采用动力定位。

C.3.2.2.3 装卸系统

装卸系统工作范围的设计应满足在极端操作条件下相对运动最大包络线,相对运动的最大值计算

应满足定位系泊布置和装卸过程中的极限环境条件。

C.3.3 码头靠泊布置

C.3.3.1 总则

码头靠泊布置包括不同类型的LNG装载情况:

a) FSU和码头;

b) FSRU和码头;

c)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码头输送到FSU;

d)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码头输送到FSRU。

C.3.3.2 码头装卸系泊条件

码头装卸系泊布置条件中,FSRU/FSU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码头相连。

系泊方面的详细规定可参考旁靠系泊的要求(见C.3.2)。

C.3.3.3 FSU与码头再气化单元的组合编号落实

针对于LNG储存单元(FSU)和安装在码头的气化处理单元的组合,装卸系统的作用是将FSU上

的LNG外输到气化处理单元。不同于常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装卸操作持续数个小时,FSU的外输操

作是一种持续不间断的操作。虽然FSU的LNG外输流量低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装卸流量的1/10,但
是低温条件下系统表面仍会有一层厚冰,因此应力计算过程中应包含结冰工况。冰的厚度计算应基于

管线的热绝缘参数及相关操作参数。
为了平衡LNG装卸系统中的液相和气相,除了LNG液相传输外,应对气相进行传输,以平衡

压力。

FSU内的LNG装载可通过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进行旁靠输送实现,或者通过码头管路输送。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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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运输船旁靠装卸过程中,装卸系统一般是安装在FSU上,而对于码头管路装卸,装卸系统可安装

在FSU上亦可安装在码头上。装卸系统包含LNG管线和气体回流管线。
本文件中所述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FSRU间装卸指旁靠装卸系统。
本文件对于保护/非保护区域的其他装卸系统也适用,而非传统的岸上传输系统应采用陆上标准。
如果FSU携带装卸系统航行,则设计时应满足航行过程中的极限环境条件,装卸系统应回收并安

全固定。
不宜使用专门为再气化装置供料的装卸系统用于浮式储存的装载操作。

C.3.3.4 FSRU应用(储存船的再气化装置)

FSRU的气化单元通过装卸系统将高压天然气(HPNG)输送到码头。该系统通过码头管道或海底

管线输送天然气。
与向FSU注入LNG一样,FSRU可采用双船旁靠装卸或码头装卸两种方案注入LNG。
本文件中所述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FSRU间装卸指旁靠装卸系统。对于保护区/非保护区的装

卸系统也适用,但不适用于码头装卸系统。

C.3.3.5 FSU+FSRU应用

FSU加上FSRU可满足LNG储存及气化装卸要求。相对于两个单元分别与码头系泊,更推荐使

用FSU与FSRU之间的旁靠系泊。FSU用于装载LNG,并通过管路输送到FSRU,再气化后气体从

FSRU输送到岸上。码头上安装有回路管道分别与FSU和FSRU相连,以保证气相和液相的回流。

FSRU的回气能力设计应与FSU液相传输相匹配。FSRU上再气化的气相设计应按照FSRU规

范标准进行。

FSU和FSRU的装载可通过旁靠系泊装卸或者码头管路装卸等方式实现。
所有货舱中的气相管理应充分考虑过程控制和管线尺寸,同时考虑到每个舱内可达到的压力和温

度的不同。BOG应在FSRU上处理或采用高压天然气管线传输到岸上,第二种情况下装卸系统应包

含把BOG输送到岸上的设计。
本文件主要适用于双船旁靠装卸及码头装卸,不适用于非传统的岸上传输装置。

C.4 操作包络线

C.4.1 一般要求

操作包络线由以下区域组成。

a) 绿色区域可允许进行正常装卸操作:

1) 管汇安装位置的区域,并考虑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载况变化、位移变化、码头装卸及旁靠外

输中碰垫被压缩的尺寸;

2) 船舶管汇相对运动极值的运动包络线。

b) 紧急关断范围包括ESD1警报(装卸系统阀门的关闭),紧急解脱范围包括ESD2警报(如果装

卸阀门没有关闭则关闭紧急关断阀,然后进行装卸系统的紧急解脱)。

C.4.2 非保护区域的旁靠系泊操作包络线

C.4.2.1 旁靠操作包络线适用于以下配置:

a) FLNG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b)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FSRU/F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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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SU和FSRU;

d) FSU和码头;

e) FSRU和码头。

C.4.2.2 图C.6显示了典型的旁靠操作包络线。

  标引序号说明:

1———法兰对接区;

2———运动区;

3———绿色区;

4———ESD包络线;

5———紧急断开包络线;

6———装卸系统运动限度。

图 C.6 旁靠操作包络线

C.4.3 保护/非保护区域的串靠操作包络线

串靠操作包络线的定义如图C.7所示,绿色区域的定义一般是基于业主提供的时程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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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绿色区;

2———ESD包络线;

3———紧急断开包络线;

4———装卸系统运动限度。

图 C.7 串靠操作包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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